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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會 詞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及 與 會 人 士 。 他 報

告 說 ， 秘 書 鍾 小 蘭 女 士 因 病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 現 由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區 議 會 )曾 嘉 琪 女 士 代 任 是 次 會 議 秘 書 。 秘 書

處 於 會 前 收 到 莊 永 燦 議 員 通 知 因 事 缺 席 今 天 會 議 ， 莊 議

員 並 以 書 面 授 權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於 是 日 會 議 上 的 動 議 議 項

代 其 投 票 。 他 續 報 告 說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康 文 署 ”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香 港 西 )孔 得 泉 先 生 和 房 屋 署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 西 九 龍 及 西 貢 ) 謝 值 林 先 生 因 另 有 公 務 在 身 而 未 能 出

席 ， 分 別 由 油 尖 旺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李 權 發 先 生 和 高 級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 西 九 龍 及 西 貢 一 ) 鄭 葉 秀 芳 女 士 代 表 參 與 會

議 。 此 外 ， 運 輸 署 總 運 輸 主 任 (九 龍 )蔡 植 生 先 生 已 調 職 ，

由 布 佩 雯 女 士 接 替 出 席 會 議 。  
 
 
議 項 一 ：  警 務 處 處 長 探 訪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2 .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香 港 警 務 處 ( “警 務 處 ” ) 處 長 盧 偉 聰

先 生 、 油 尖 區 指 揮 官 周 一 鳴 先 生 和 旺 角 區 指 揮 官 甘 榮 耀

先 生 。  
 
3 .  盧 偉 聰 先 生 向 議 員 簡 介 香 港 2 0 1 8 年 1 月 至 8 月 的 治

安 情 況 、 廣 深 港 高 鐵 開 通 後 的 警 務 工 作 ， 以 及 油 尖 旺 街

頭 表 演 的 滋 擾 問 題 。  
 
(蔡 少 峰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3 4 分 到 席 。 )  
(涂 謹 申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4 3 分 到 席 。 )  
 
4 .  關 秀 玲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政 府 引 用 《 社

團 條 例 》刊 憲 ， 禁 止 香 港 民 族 黨 在 香 港 運 作 ， 即 時 生 效 。

她 詢 問 警 方 可 以 如 何 跟 進 ； ( i i )作 為 尖 沙 咀 區 當 區 議 員 ，

生 活 在 該 區 數 十 年 ， 居 民 及 商 人 一 向 在 該 區 安 居 樂 業 。

但 這 數 年 來 由 於 政 府 政 策 問 題 ， 引 致 社 會 怨 氣 上 升 ， 甚

至 動 蕩 ， 市 民 和 商 人 都 十 分 擔 憂 ； ( i i i )根 據 處 長 所 說 ， 尖

沙 咀 區 曾 發 生 幾 宗 大 型 劫 案 ， 據 她 了 解 罪 犯 都 是 假 難 民

或 悍 匪 。 她 憂 慮 雖 然 警 方 已 偵 破 該 等 案 件 ， 但 若 解 決 不

了 源 頭 的 假 難 民 或 犯 罪 問 題 ， 香 港 很 難 安 定 繁 榮 。 報 章

亦 不 時 會 報 導 類 似 罪 案 的 新 聞 ， 令 市 民 擔 憂 ； 以 及 ( i v )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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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警 方 聯 同 入 境 事 務 處 及 保 安 局 嚴 厲 執 法 ， 把 慣 匪 及 假

難 民 逐 出 香 港 。  
 
5 .  涂 謹 申 議 員 詢 問 若 有 人 在 高 鐵 香 港 西 九 龍 站 的 內 地

口 岸 區 內 暈 倒 或 心 臟 病 發 而 須 送 往 醫 院 治 療 ， 該 等 人 士

會 被 送 到 最 近 的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 還 是 深 圳 的 醫 院 。  
 
6 .  楊 子 熙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讚 揚 油 尖 及 旺 角 警 區

的 工 作 ， 尤 其 在 撲 滅 嚴 重 罪 行 方 面 相 當 有 魄 力 ， 往 往 能

迅 速 破 案 。 此 外 ， 這 兩 個 警 區 亦 非 常 重 視 警 民 關 係 ； ( i i )
他 接 觸 不 少 南 亞 裔 市 民 ， 有 關 市 民 認 為 不 少 同 種 族 的 人

士 近 幾 年 對 他 們 的 威 脅 甚 大 ， 他 們 對 假 難 民 的 憂 心 比 華

裔 市 民 更 甚 。 他 期 望 警 方 向 政 府 高 層 反 映 這 些 意 見 ， 在

政 策 上 處 理 假 難 民 問 題 。 短 期 內 ， 有 見 假 難 民 牽 涉 的 罪

案 越 見 嚴 重 ， 他 希 望 警 務 處 加 強 執 法 以 制 止 罪 案 ； ( i i i )區
內 有 很 多 樓 上 無 牌 酒 吧 ， 這 些 都 是 罪 惡 溫 床 ， 希 望 警 方

大 力 打 擊 ； 以 及 ( i v )油 麻 地 窩 打 老 道 及 碧 街 一 帶 愈 來 愈 多

街 頭 性 工 作 者 ， 警 方 採 取 行 動 後 ， 經 常 很 快 便 故 態 復

萌 。 他 期 望 警 方 針 對 源 頭 與 內 地 相 關 單 位 跟 進 。  
 
7 .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對 油 尖 及 旺 角 警 區 在

2 0 1 8 年 的 破 案 率 和 效 率 表 示 讚 賞 ， 尤 其 是 旺 角 警 區 破 案

率 在 全 港 名 列 前 茅 ， 而 油 尖 警 區 近 幾 個 月 亦 迅 速 偵 破 兩

宗 牽 涉 過 千 萬 元 的 珠 寶 和 現 鈔 劫 案 ； ( i i ) 據 居 民 向 他 反

映 ， 若 駕 駛 者 在 紅 磡 海 底 隧 道 入 口 收 費 亭 後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 便 歸 灣 仔 警 區 處 理 ， 即 使 救 護 車 已 到 現 場 ， 亦 要 等

待 灣 仔 警 區 警 員 到 現 場 記 錄 。 這 不 但 延 遲 救 援 ， 同 時 亦

阻 礙 交 通 。 他 欲 向 處 長 和 油 尖 及 旺 角 警 區 了 解 有 關 事

宜 ， 並 要 求 按 實 際 情 況 檢 討 ； 以 及 ( i i i )高 鐵 香 港 西 九 龍 站

開 通 後 ， 由 於 適 逢 假 期 和 乘 客 流 量 比 預 期 低 ， 因 此 頭 幾

天 交 通 尚 算 順 暢 。 他 察 覺 有 交 通 警 員 在 不 同 路 口 執 勤 。

他 希 望 警 方 在 國 慶 假 期 和 將 來 交 通 較 繁 忙 的 節 日 管 理 該

處 的 交 通 情 況 時 不 要 鬆 懈 ， 因 為 九 龍 站 有 六 千 多 伙 居

民 ， 居 民 時 常 向 他 反 映 憂 慮 。  
 
8 .  劉 柏 祺 議 員 感 謝 油 尖 及 旺 角 警 區 一 直 以 來 和 區 議 員

的 合 作 。 他 欲 向 處 長 提 出 深 水 埗 通 州 街 橋 底 的 治 安 問

題 。 雖 然 該 位 置 屬 於 深 水 埗 區 ， 但 一 街 之 隔 已 是 油 尖 旺

區 的 大 角 咀 。 最 近 有 報 章 報 導 該 處 有 癮 君 子 ， 並 發 現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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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 露 宿 者 及 三 合 會 活 動 等 ， 令 居 民 相 當 擔 心 。 他 希 望

警 方 加 強 警 力 ， 在 該 處 打 擊 犯 罪 活 動 。 政 府 部 門 清 拆 該

位 置 的 木 板 屋 後 ， 居 民 反 映 犯 罪 活 動 並 無 減 少 ， 只 是 遷

移 到 其 他 地 方 ， 如 通 州 街 公 園 或 附 近 的 後 巷 及 隧 道 等 。

這 些 情 況 不 斷 發 生 ， 居 民 亦 擔 心 有 關 個 案 愈 來 愈 多 ， 對

大 角 咀 甚 至 油 尖 旺 區 造 成 影 響 。 他 期 望 處 長 與 油 尖 、 旺

角 和 深 水 埗 警 區 溝 通 ， 加 強 打 擊 ， 令 大 角 咀 居 民 安 心 。  
 
9 .  蔡 少 峰 議 員 詢 問 有 關 南 亞 裔 假 難 民 的 問 題 。 南 亞 裔

假 難 民 犯 罪 情 況 經 常 出 現 在 新 聞 報 導 。 他 欲 在 此 會 議 理

性 討 論 ， 並 非 把 南 亞 裔 假 難 民 與 罪 案 直 接 拉 上 因 果 關

係 ， 因 為 這 無 疑 涉 及 歧 視 ， 同 時 把 社 會 問 題 表 面 化 。 但

客 觀 來 說 ， 區 內 很 多 居 民 都 擔 心 此 問 題 ， 覺 得 南 亞 裔 假

難 民 可 能 由 於 經 濟 狀 況 而 干 犯 偷 竊 及 搶 劫 罪 行 ， 而 根 據

這 些 假 難 民 的 原 有 文 化 ， 在 生 活 圈 子 中 與 人 產 生 誤 會 可

能 會 引 起 襲 擊 及 打 鬥 罪 行 。 他 知 悉 警 方 聘 請 了 一 些 非 華

裔 警 員 ， 這 些 警 員 可 以 和 南 亞 裔 假 難 民 以 共 同 語 言 溝

通 ， 文 化 上 較 為 相 近 ， 亦 比 較 方 便 透 過 交 流 活 動 進 行 教

育 ， 讓 他 們 知 道 香 港 是 有 法 規 的 地 方 。 他 查 詢 處 長 對 這

個 問 題 有 何 策 略 ， 以 及 增 加 資 源 和 增 調 人 手 的 詳 情 。  
 
1 0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有 關 旺 角 行 人 專 用 區 ( “ 行 人 專 用

區 ” )街 頭 表 演 的 問 題 。 行 人 專 用 區 實 施 1 8 年 來 引 起 不 少 噪

音 問 題 。 很 多 市 民 都 覺 得 警 方 執 法 不 力 ， 因 為 投 訴 數 字

和 發 出 傳 票 的 數 字 完 全 不 相 稱 。 在 2 0 1 2、 2 0 1 3、 2 0 1 5、
2 0 1 6 和 2 0 1 7 年 分 別 共 有 7 6 1、 1  0 6 1、 6 3 3、 7 2 2 和 1  1 2 3 宗

投 訴 ， 當 中 發 出 傳 票 的 個 案 分 別 只 有 3、 9、 0、 1 和 5 8 宗 。

上 述 發 出 傳 票 的 數 字 絕 對 不 足 以 回 應 市 民 對 於 街 頭 表 演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所 衍 生 問 題 的 不 滿 。 此 外 ， 由 警 方 批 出 的

在 公 眾 街 道 或 道 路 奏 玩 樂 器 許 可 證 數 目 甚 少 。 2 0 1 5 、

2 0 1 6、 2 0 1 7 和 2 0 1 8 上 半 年 批 出 的 數 字 分 別 只 有 5 9、 6 4、
7 0 和 1 2 宗 。 他 詢 問 處 長 是 否 宣 傳 問 題 ， 引 致 表 演 者 不 知

道 有 此 許 可 證 可 供 申 請 ， 還 是 另 有 原 因 。  
 
1 1 .  陳 少 棠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 旺 角 、 油 尖 及 元 朗 是

全 港 罪 案 率 最 高 的 地 方 ， 惟 油 尖 旺 區 的 罪 案 率 於 過 去 2 0
年 不 斷 下 降 ， 實 在 有 賴 處 長 和 油 尖 及 旺 角 警 區 指 揮 官 的

努 力 ； ( i i )罪 案 率 上 升 的 都 是 科 技 罪 案 及 詐 騙 案 ， 當 中 涉

及 的 金 額 十 分 龐 大 ， 幸 而 警 方 在 兩 年 前 成 立 專 責 對 付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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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騙 案 及 網 上 罪 行 的 隊 伍 ， 才 可 以 更 有 效 打 擊 此 類 罪

案 ； ( i i i )持 械 行 劫 及 搶 劫 等 過 去 較 流 行 的 罪 案 在 近 年 有 捲

土 重 來 的 跡 象 ， 今 年 至 今 在 油 尖 警 區 已 有 四 宗 。 雖 然 全

部 被 警 方 偵 破 ， 但 行 劫 過 程 十 分 嚇 人 ， 使 香 港 過 去 數 十

年 的 寧 靜 一 下 子 被 打 破 。 這 幾 宗 案 件 巧 合 地 全 部 牽 涉 南

亞 裔 人 士 或 酷 刑 聲 請 者 ， 由 此 可 見 應 付 此 問 題 已 經 刻 不

容 緩 ； ( i v )短 期 措 施 方 面 ， 雖 然 警 方 數 年 前 已 開 展 「 寶 石

計 劃 」， 招 聘 少 數 族 裔 警 察 協 助 少 數 族 裔 在 香 港 的 生 活 ，

以 及 對 他 們 加 深 了 解 ， 從 而 防 範 於 未 然 。 但 在 油 尖 和 旺

角 警 區 執 勤 的 少 數 族 裔 警 察 不 夠 多 ， 他 認 為 應 該 增 加 少

數 族 裔 警 察 的 數 目 ， 以 遏 止 少 數 族 裔 罪 案 ； 以 及 ( v )長 期

措 施 方 面 ， 對 於 酷 刑 聲 請 者 ， 他 建 議 設 立 禁 閉 式 難 民

營 。 當 年 處 理 越 南 難 民 問 題 時 ， 若 非 設 立 禁 閉 式 難 民

營 ， 相 信 香 港 的 罪 案 率 會 飆 升 。 雖 然 設 立 難 民 營 未 必 屬

警 方 職 權 ， 但 他 期 望 處 長 在 不 同 會 議 向 保 安 局 或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反 映 實 際 狀 況 和 前 線 警 員 在 處 理 相 關 案 件 時 受 到

的 壓 力 ， 從 而 使 有 關 當 局 慎 重 考 慮 上 述 建 議 。 否 則 市 民

及 警 員 面 對 如 此 悍 匪 ， 會 承 受 巨 大 壓 力 。  
 
1 2 .  許 德 亮 議 員 憶 述 在 街 上 聽 見 市 民 稱 呼 警 員 為 「 差

人 」， 該 市 民 並 表 示 自 己 有 繳 付 差 餉 ， 因 此 有 份 支 付 警 方

所 需 的 開 支 。 當 時 該 警 員 請 市 民 稱 呼 自 己 為「 警 員 」， 以

保 持 尊 重 。 香 港 於 1 8 4 5 年 已 徵 收 差 餉 ， 1 8 8 8 年 修 改《 差 餉

條 例 》， 以 往 差 餉 的 確 是 警 員 的 糧 餉 。 上 述 事 件 反 映 警 員

對 差 餉 作 為 政 府 收 入 的 名 稱 感 覺 負 面 。 他 詢 問 處 長 對 於

以「 差 人 」稱 呼 警 員 的 感 覺 是 正 面 還 是 負 面 ， 以 及 會 否 考

慮 建 議 把 差 餉 的 名 稱 更 改 ， 以 改 善 香 港 警 隊 形 象 。  
 
1 3 .  林 健 文 議 員 提 出 有 關 油 麻 地 區 的 治 安 問 題 。 他 是 當

區 區 議 員 ， 同 時 是 油 尖 旺 區 撲 滅 罪 行 委 員 會 委 員 ， 非 常

關 心 南 亞 裔 或 少 數 族 裔 犯 案 率 偏 高 的 情 況 。 他 了 解 油 麻

地 區 有 些 罪 案 如 打 劫 案 ， 少 數 族 裔 或 南 亞 裔 罪 犯 所 佔 的

比 例 高 達 3 0 %， 這 比 例 絕 對 不 能 接 受 。 相 比 華 裔 居 民 ， 這

些 種 族 的 人 士 數 目 比 例 小 ， 但 犯 罪 率 卻 如 此 高 。 雖 然 剛

才 有 議 員 提 及 警 方 已 實 施 措 施 ， 如 聘 請 少 數 族 裔 警 員 和

進 行 協 調 工 作 ， 油 尖 旺 區 撲 滅 罪 行 委 員 會 亦 已 下 了 不 少

工 夫 ， 希 望 與 南 亞 裔 人 士 多 溝 通 及 多 提 供 支 援 ， 從 而 減

少 罪 案 發 生 ， 但 他 認 為 上 述 人 士 的 犯 罪 率 偏 高 ， 期 望 警

方 設 法 改 善 問 題 。 此 外 ， 他 提 出 有 關 街 頭 性 工 作 者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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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此 問 題 在 他 所 屬 選 區 的 咸 美 頓 街 、 砵 蘭 街 和 廣 東 道

一 帶 非 常 嚴 重 ， 他 們 滋 擾 市 民 的 情 況 令 人 感 到 非 常 擔

憂 。 很 多 居 民 反 映 警 方 執 法 不 力 。 他 明 白 要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困 難 很 大 ， 尤 其 是 街 頭 性 工 作 者 在 這 些 街 道 聚 居 由 來

已 久 。 他 希 望 警 方 考 慮 居 民 受 困 擾 情 況 愈 來 愈 嚴 重 ， 有

魄 力 地 處 理 問 題 。  
 
1 4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感 謝 油 尖 及 旺 角 警

區 的 努 力 ， 尤 其 是 旺 角 警 區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取 消 後 花 了 莫

大 工 夫 跟 進 ， 才 使 行 人 專 用 區 順 利 取 消 。 她 表 揚 兩 個 警

區 的 工 作 ； ( i i )有 關 假 難 民 的 問 題 ， 兩 個 警 區 較 難 獨 自 解

決 ， 她 期 望 處 長 與 保 安 局 及 有 關 方 面 商 討 。 她 所 屬 政 黨

建 議 設 立 禁 閉 式 難 民 營 、 縮 短 酷 刑 聲 請 者 遣 返 時 間 及 減

少 酷 刑 聲 請 者 津 貼 ， 令 假 難 民 湧 港 的 誘 因 減 少 ； 以 及 ( i i i )
向 處 長 轉 述 數 個 區 內 假 難 民 現 象 ， 顯 示 假 難 民 問 題 必 須

盡 快 處 理 ： 最 近 有 少 數 族 裔 家 長 說 希 望 多 花 時 間 陪 伴 子

女 ， 尤 其 是 女 童 ， 因 為 擔 心 女 兒 被 南 亞 裔 假 難 民 捉 走 ；

她 見 有 懷 疑 假 難 民 從 事 黑 工 或 販 賣 冒 牌 手 袋 ； 她 在 區 內

某 些 有 較 多 少 數 族 裔 聚 居 的 地 點 時 會 比 較 擔 心 個 人 財

物 ； 曾 有 中 學 生 形 容 區 內 某 地 點 是「 南 亞 疫 區 」， 不 要 走

近 。  
 
1 5 .  鄧 銘 心 議 員 大 力 表 揚 油 尖 及 旺 角 警 區 ， 感 謝 兩 個 警

區 一 路 以 來 盡 心 盡 力 維 持 治 安 ， 尤 其 油 尖 旺 區 流 動 人 口

非 常 多 。 她 向 處 長 提 出 有 關 商 業 罪 案 的 問 題 。 油 尖 旺 區

是 遊 客 區 ， 她 曾 接 獲 一 些 關 於 區 內 找 換 店 黑 店 的 個 案 。

市 民 到 這 些 找 換 店 匯 款 到 外 國 ， 但 款 項 最 後 不 知 所 終 。

雖 然 涉 及 的 金 額 未 必 能 與 網 上 或 電 話 騙 案 相 比 ， 但 聚 少

成 多 ， 因 此 她 希 望 警 方 多 投 放 資 源 以 打 擊 商 業 罪 案 。  
 
1 6 .  仇 振 輝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見 ： ( i )衷 心 感 謝 香 港

警 隊 緊 守 崗 位 ， 讓 市 民 安 居 樂 業 ， 尤 其 是 旺 角 警 區 在 過

去 十 多 年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所 投 放 的 警 力 及 資 源 ； ( i i )香 港 這

幾 年 有 不 少 社 會 問 題 ， 亦 有 很 多 社 會 運 動 ， 警 方 全 體 同

仁 不 眠 不 休 地 接 受 挑 戰 。 他 詢 問 處 長 這 對 於 內 部 士 氣 有

否 影 響 ； 以 及 ( i i i )據 他 了 解 ， 俗 稱 「 水 炮 車 」 的 人 群 管 理

特 別 用 途 車 已 經 抵 港 ， 他 查 詢 這 些 車 輛 何 時 服 役 ， 根 據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何 時 才 能 動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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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實 施 時 ， 旺 角 區 指 揮

官 及 其 他 同 僚 部 署 警 力 ， 尤 其 是 區 議 會 開 始 討 論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時 ， 他 與 旺 角 區 指 揮 官 及 旺 角 區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多 次 溝 通 ， 發 現 警 方 部 署 非 常 得 宜 。 行 人 專 用 區 取 消

後 ， 他 與 油 尖 區 指 揮 官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 並 得 知 警 方 有 詳

細 安 排 及 部 署 以 控 制 人 群 。 他 藉 此 機 會 特 別 感 謝 兩 個 警

區 的 指 揮 官 及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過 去 的 努 力 和 悉 心 部 署 。  
 
1 8 .  盧 偉 聰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感 謝 議 員 對 警 務 處 工 作 的 表 揚 和 支 持 。  

( i i )   幾 天 前 保 安 局 局 長 在 記 者 會 上 向 大 家 詳 細 交 代

發 出 禁 制 令 ， 禁 止 香 港 民 族 黨 繼 續 運 作 。 警 方

絕 對 尊 重 言 論 自 由 及 結 社 自 由 ， 惟 經 過 長 時 間

搜 證 和 與 律 政 司 的 緊 密 聯 繫 ， 最 終 向 保 安 局 建

議 禁 止 香 港 民 族 黨 繼 續 運 作 。 保 安 局 接 納 建

議 ， 發 出 禁 制 令 。 此 事 件 已 交 由 有 組 織 罪 案 及

三 合 會 調 查 科 統 籌 。 香 港 民 族 黨 被 禁 制 後 便 是

非 法 社 團 ， 非 法 社 團 涉 及 一 系 列 罪 案 ， 包 括 作

為 幹 事 或 會 員 、 提 供 資 金 、 提 供 地 方 作 舉 行 會

議 及 招 收 會 員 等 。 警 方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 若 有

人 在 禁 制 令 發 出 後 從 事 上 述 活 動 ， 警 方 會 調

查 、 搜 證 及 執 法 。  

( i i i )   有 關 南 亞 裔 人 的 問 題 ， 他 明 白 議 員 對 此 事 的 關

心 ， 亦 曾 在 多 區 區 議 會 及 撲 滅 罪 行 委 員 會 多 次

聽 到 當 區 居 民 十 分 擔 心 。 在 2 0 1 8 年 頭 八 個 月 ，

香 港 非 華 裔 人 士 因 為 干 犯 刑 事 罪 行 而 被 捕 的 有

2  7 9 9 人 ， 比 去 年 同 期 減 少 5 8 人 ， 下 跌 2 %。 非

華 裔 F o r m  8 持 證 人 在 2 0 1 8 年 頭 八 個 月 干 犯 罪

行 的 有 7 0 2 人 ， 比 去 年 同 期 的 9 6 9 人 減 少 1 2 4
人 ， 下 跌 1 2 . 8 %。 他 們 一 般 干 犯 的 罪 行 包 括 店

鋪 盜 竊 、 雜 項 盜 竊 、 毒 品 罪 案 及 傷 人 案 。 警 方

一 直 非 常 關 注 這 個 問 題 ， 並 在 多 個 層 面 處 理 。

在 地 區 層 面 ， 反 黑 組 和 重 案 組 搜 集 情 報 後 會 採

取 行 動 ， 打 擊 這 類 罪 案 。 總 部 層 面 ， 由 有 組 織

罪 案 及 三 合 會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擔 任 主 席 的 「 非 華

裔 人 士 參 與 有 組 織 罪 案 及 三 合 會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 負 責 統 籌 工 作 ， 包 括 訓 練 如 何 應 對 非 華 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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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案 人 士 、 如 何 收 集 情 報 、 如 何 與 其 他 機 構 合

作 及 如 何 在 政 策 層 面 優 化 執 法 工 作 等 。 另 一 方

面 ， 警 方 亦 推 動 社 群 參 與 。 大 部 分 在 香 港 生 活

的 少 數 族 裔 都 是 奉 公 守 法 的 市 民 ， 警 方 一 方 面

打 擊 壞 分 子 ， 同 一 時 間 亦 推 行 非 華 裔 人 士 融 和

計 劃 ， 包 括 油 尖 警 區 的 寶 石 計 劃 及 旺 角 警 區 的

融 繫 計 劃 。 這 些 計 劃 都 旨 在 鼓 勵 非 華 裔 人 士 多

參 與 服 務 社 會 ， 與 警 方 合 作 防 罪 滅 罪 。 計 劃 亦

包 括 教 授 他 們 中 文 ， 幫 助 他 們 投 考 警 隊 。 這 些

計 劃 由 「 非 華 裔 社 群 工 作 小 組 」 統 籌 。 工 作 小

組 由 西 九 龍 總 區 指 揮 官 擔 任 主 席 ， 已 成 立 十 多

年 ， 期 望 在 社 區 建 立 夥 伴 關 係 ， 合 作 打 擊 罪

案 ， 希 望 新 一 代 非 華 裔 年 青 人 不 要 干 犯 罪 行 ，

更 要 反 過 來 和 警 方 一 起 打 擊 罪 案 。 有 議 員 建 議

設 立 禁 閉 式 難 民 營 、 縮 短 酷 刑 聲 請 者 遣 返 時 間

及 減 少 酷 刑 聲 請 者 津 貼 ， 這 些 均 不 屬 警 務 處 工

作 範 疇 ， 但 他 會 向 有 關 部 門 反 映 。  

( i v )   若 有 人 在 高 鐵 香 港 西 九 龍 站 的 內 地 口 岸 區 內 暈

倒 ， 據 他 所 知 內 地 口 岸 區 設 有 醫 療 中 心 ， 中 心

內 有 醫 療 人 員 負 責 緊 急 救 援 工 作 。 若 有 人 要 即

時 送 到 醫 院 治 療 ， 會 被 安 排 到 香 港 的 醫 院 ， 不

需 乘 車 到 深 圳 醫 院 治 療 。 警 方 設 有 聯 絡 機 制 ，

如 有 相 關 事 件 ， 會 即 時 透 過 電 話 聯 絡 以 作 安

排 。  

( v )   有 關 樓 上 酒 吧 及 街 頭 性 工 作 者 問 題 ， 警 方 有 策

略 在 地 區 層 面 不 停 打 擊 。 警 方 感 謝 亦 呼 籲 議 員

提 供 情 報 ， 讓 警 方 知 悉 黑 點 的 位 置 ， 加 強 執 法

行 動 。 在 內 地 源 頭 方 面 ， 凡 是 來 自 內 地 的 性 工

作 者 ， 被 拘 捕 後 會 被 送 回 內 地 ， 內 地 會 記 錄 有

關 事 件 ， 相 信 他 們 能 再 來 香 港 的 機 會 不 高 。  

( v i )   若 駕 駛 者 在 紅 磡 海 底 隧 道 入 口 收 費 亭 後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 救 護 車 會 把 傷 者 送 到 香 港 島 的 醫 院 ，

這 是 因 為 過 了 收 費 亭 後 ， 救 護 車 沒 有 位 置 掉

頭 。 若 有 此 類 事 件 ， 警 員 會 控 制 交 通 ， 務 求 盡

快 把 傷 者 送 到 醫 院 。 如 要 救 護 車 掉 頭 到 九 龍 的

醫 院 可 能 更 花 時 間 。  

( v i i )   警 方 不 會 因 為 高 鐵 香 港 西 九 龍 站 開 通 初 期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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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 順 便 撤 走 額 外 部 署 的 警 力 ， 會 密 切 留 意 該 處

的 交 通 情 況 並 作 適 當 部 署 。  
( v i i i )   警 方 在 深 水 埗 區 多 次 參 與 討 論 通 州 街 橋 底 露 宿

者 問 題 。 警 方 的 工 作 主 要 是 打 擊 違 法 行 為 ， 例

如 在 該 處 吸 毒 或 進 行 黑 社 會 活 動 。 每 當 有 人 被

拘 捕 ， 他 們 在 該 處 的 住 處 會 盡 快 清 拆 。 但 若 沒

有 違 法 行 為 而 純 粹 是 露 宿 者 問 題 ， 則 要 靠 其 他

福 利 及 衞 生 部 門 處 理 。 警 方 知 悉 市 民 對 此 問 題

的 關 心 ， 會 繼 續 留 意 該 處 情 況 ， 並 優 先 處 理 。  

( i x )   剛 才 余 德 寶 議 員 認 為 警 方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處 理 街

頭 表 演 的 噪 音 投 訴 時 發 出 傳 票 數 目 不 多 ， 認 為

警 方 執 法 不 力 。 警 方 執 法 行 動 包 括 勸 諭 、 警

告 、 發 出 傳 票 及 拘 捕 ， 發 出 傳 票 只 是 其 中 一

種 。 根 據 一 宗 高 等 法 院 判 決 ， 對 於 沒 有 申 請 在

公 眾 街 道 或 道 路 奏 玩 樂 器 許 可 證 的 人 士 ， 警 方

需 衡 量 他 是 否 對 其 他 公 眾 人 士 構 成 危 險 或 嚴 重

阻 塞 ， 才 可 以 採 取 控 告 行 動 ， 否 則 應 以 勸 諭 或

警 告 為 主 。 這 對 發 出 傳 票 的 數 字 有 影 響 。  

( x )   警 員 服 務 市 民 ， 大 家 應 互 相 尊 重 。 如 市 民 以 較

好 的 名 稱 稱 呼 警 員 ， 人 員 當 然 會 更 欣 慰 。 他 會

繼 續 爭 取 市 民 對 警 務 處 的 支 持 。  

( x i )   他 已 知 悉 鄧 銘 心 議 員 提 出 的 商 業 罪 案 及 找 換 店

匯 款 問 題 ， 會 交 由 刑 偵 同 事 跟 進 。  

( x i i )   人 的 情 緒 有 高 有 低 ， 但 警 員 執 行 任 務 時 會 全 心

全 意 ， 不 受 個 人 情 緒 影 響 ， 因 此 市 民 可 以 放

心 。 2 0 1 8 年 年 初 ， 香 港 大 學 替 警 方 進 行 有 關 服

務 滿 意 度 及 公 眾 意 見 的 民 意 調 查 ， 結 果 顯 示 市

民 在 該 兩 項 調 查 都 對 警 方 非 常 滿 意 ， 人 員 對 此

感 到 鼓 舞 。  

( x i i i )   現 時 警 方 正 設 計 人 群 管 理 特 別 用 途 車 的 使 用 手

冊 及 指 引 ， 亦 會 派 人 到 外 國 參 考 訓 練 課 程 及 使

用 時 的 注 意 事 項 。 他 們 回 港 後 ， 警 方 會 制 定 訓

練 計 劃 ， 訓 練 完 成 後 預 計 可 以 在 2 0 1 9 年 第 一 季

開 始 ， 在 有 需 要 時 使 用 有 關 車 輛 。 人 群 管 理 特

別 用 途 車 只 會 在 嚴 重 的 情 況 才 出 動 ， 例 如 衝 突

和 暴 動 ， 警 方 會 非 常 謹 慎 地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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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i v )   感 謝 葉 主 席 讚 賞 油 尖 及 旺 角 警 區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方 面 的 努 力 ， 亦 再 次 感 謝 議 員 對 警 隊 的 支 持 。  
 
1 9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警 務 處 處 長 及 警 務 處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今 天 是 旺 角 區 指 揮 官 甘 榮 耀 先 生

最 後 一 天 參 與 公 開 會 議 ， 下 星 期 便 榮 調 到 總 部 ， 葉 主 席

感 謝 他 過 去 在 油 尖 旺 區 作 出 的 貢 獻 。  
 
 
議 項 二 ：  續 議 事 項 ：  

(一 )  封 塵 榜 上 有 名  非 旺 角 舊 街 市 莫 屬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0 / 2 0 1 8 號 文 件 )  

 
2 0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規 劃 署 和 地 政 總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一 及 二 )已 在 2 0 1 8 年 9 月 2 1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予 各

議 員 備 覽 ； 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食 衞 局 ” ) 的 書 面 回 應 ( 附 件

三 )則 置 於 桌 上 供 議 員 參 閱 。 他 繼 而 歡 迎 ︰  
 

(a)  康 文 署 油 尖 旺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李 權 發 先 生 ； 以

及  

(b)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民 政 專 員 ” )蔡 亮 女 士 。  
 
2 1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她 強 烈 譴 責 食 衞 局 繼

上 次 會 議 後 ， 今 次 再 次 沒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 另 外 ， 根

據 食 衞 局 的 書 面 回 應 ， 她 不 滿 在 多 次 要 求 下 ， 局 方 仍 未

有 在 前 旺 角 街 市 用 地 加 入 新 的 醫 療 或 護 理 設 施 項 目 ， 而

只 是 為 配 合 中 九 龍 幹 線 工 程 ， 搬 遷 受 影 響 的 油 麻 地 母 嬰

健 康 院 及 相 關 設 施 至 該 處 。  
 
2 2 .  陳 少 棠 議 員 不 滿 食 衞 局 沒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 對 於

食 衞 局 在 書 面 回 應 表 示 將 於 1 1 月 諮 詢 區 議 會 ， 他 詢 問 是

否 應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2 3 .  黃 建 新 議 員 說 由 於 食 衞 局 沒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上 次 會

議 ， 因 此 在 本 會 議 續 議 。 鑑 於 局 方 仍 沒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 故 此 他 建 議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2 4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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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許 德 亮 議 員 詢 問 民 政 專 員 有 否 邀 請 食 衞 局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 局 方 的 回 應 為 何 。 他 認 為 若 政 府 各 部 門 均 如

此 ， 區 議 會 便 不 能 發 揮 作 用 。  
 
2 6 .  蔡 亮 女 士 回 應 在 每 次 會 議 前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 “民 政 處 ” )都 會 作 出 書 面 邀 請 ， 亦 曾 多 次 以 書 面 或 電 話 聯

絡 部 門 ， 希 望 局 方 或 署 方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 惟 最 終 決 定

權 仍 在 各 部 門 。  
 
2 7 .  許 德 亮 議 員 了 解 民 政 專 員 付 出 的 努 力 。 他 不 滿 在 區

議 會 多 次 邀 請 下 ， 食 衞 局 仍 沒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 卻 要

到 1 1 月 才 計 劃 諮 詢 區 議 會 。 他 反 對 食 衞 局 出 席 下 次 區 議

會 會 議 ， 並 期 望 議 員 支 持 。  
 
2 8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0 / 2 0 1 8 號 文 件 有 兩

項 動 議 ，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於 下 次 會 議 再 作 表 決 。  
 
2 9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說 ， 她 和 黃 建 新 議 員 作 為 文 件 的 提 呈

人 ， 要 求 於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3 0 .  葉 傲 冬 主 席 澄 清 此 議 項 將 於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 他 剛 才

詢 問 的 是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於 下 次 會 議 再 就 有 關 動 議 作 表

決 。 眾 無 異 議 。  
 
3 1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二 )  有 關 強 烈 反 對 海 富 苑 停 車 場 加 租 事 宜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1 / 2 0 1 8 號 文 件 )  
 
3 2 .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領 展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領 展 ” ) 社
區 關 係 經 理 姚 漢 生 先 生 。  
 
3 3 .  余 德 寶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他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他
說 自 己 是 當 區 區 議 員 ， 該 區 居 民 創 作 口 號 「 領 展 如 吸 血

鬼 ， 還 我 合 理 車 位 」 ， 相 信 代 表 不 少 市 民 心 聲 ； ( i i )海 富

苑 停 車 位 至 少 連 續 五 年 加 租 ， 月 租 由 2 0 1 4 年 的 2 , 5 7 0 元 增

加 至 2 0 1 7 年 的 3 , 4 6 0 元 ， 2 0 1 8 年 更 上 調 至 3 , 7 8 0 元 ， 超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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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內 住 宅 港 灣 豪 庭 的 車 位 租 金 ， 更 直 迫 奧 海 城 等 大 型 商

場 的 車 位 租 金 。 他 不 滿 領 展 每 年 加 租 ； 以 及 ( i i i )建 議 領 展

與 其 大 花 金 錢 於 公 關 宣 傳 ， 不 如 減 免 或 凍 結 車 位 租 金 ，

此 舉 可 更 有 效 回 饋 市 民 。  
 
3 4 .  姚 漢 生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對 於 領 展 在 上 次 會 議 因 時 間 倉 促 未 能 出 席 ， 只

提 供 書 面 回 應 ， 在 此 致 歉 。  

( i i )   海 富 苑 停 車 場 之 月 租 車 位 月 費 於 2 0 1 8 年 7 月 1
日 起 調 整 。 因 應 工 資 、 維 修 及 保 養 等 營 運 開 支

持 續 上 升 ， 在 考 慮 各 項 因 素 及 同 區 停 車 場 收 費

後 ， 領 展 有 需 要 調 整 收 費 以 應 付 有 關 開 支 的 壓

力 。  

( i i i )   為 顧 及 各 持 份 者 ， 持 有 傷 殘 人 士 泊 車 許 可 證 者

將 繼 續 獲 租 金 四 折 優 惠 。  

( i v )   領 展 亦 已 充 分 考 慮 商 用 車 輛 的 情 況 ， 所 以 調 整

幅 度 較 低 。 貨 車 及 電 單 車 車 位 租 金 分 別 調 整

8 %及 5 %。  

( v )   今 次 的 收 費 調 整 與 過 往 相 若 。 月 租 調 整 幅 度 視

乎 供 求 情 況 ， 領 展 知 悉 市 民 對 車 位 的 需 求 。  

( v i )   內 部 文 件 顯 示 海 富 苑 停 車 場 月 租 車 位 月 費 在

2 0 1 7 至 2 0 1 8 年 的 加 幅 約 為 7 . 8 %， 2 0 1 8 年 的 加

幅 約 為 9 . 2 %。  

( v i i )   領 展 承 諾 繼 續 控 制 支 出 以 回 應 車 主 及 居 民 訴

求 ， 並 提 升 停 車 場 維 修 服 務 水 平 。  
 
3 5 .  余 德 寶 議 員 說 ， 每 年 領 展 加 租 的 理 由 相 若 ， 但 幅 度

卻 有 所 不 同 ， 加 租 理 由 或 藉 口 未 能 令 市 民 接 受 。 另 外 ，

他 建 議 領 展 不 要 花 太 多 金 錢 於 網 上 或 者 電 視 宣 傳 ， 應 把

該 等 資 源 用 於 凍 結 車 位 租 金 ， 這 對 市 民 更 有 利 。  
 
3 6 .  陳 少 棠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稱 讚 領 展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 面 對 議 員 質 詢 ； ( i i )反 對 車 位 加 租 ， 指 出 海 富 苑 並

不 是 高 級 屋 苑 ， 對 於 的 士 和 客 貨 車 等 車 輛 的 車 主 ， 每 年

加 租 約 1 0 % 實 感 十 分 吃 力 。 2 0 1 8 年 中 低 級 公 務 員 及 高 級 公

務 員 加 薪 幅 度 分 別 只 有 4 . 5 1 % 及 4 . 0 6 % ， 區 議 員 加 薪 幅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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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只 有 1 . 5 % ， 追 不 上 海 富 苑 車 位 租 金 加 幅 ； 以 及 ( i i i )期 望

領 展 減 低 車 位 租 金 加 幅 ， 同 時 向 民 政 專 員 反 映 區 議 員 薪

金 及 加 薪 幅 度 不 足 。  
 
3 7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領 展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議 項 三 ：  通 過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十 七 次 會 議 記 錄  
 
3 8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須 修 訂 ， 獲 得 通 過 。  
 
 
議 項 四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截 至 2 0 1 8 年 9 月 1 4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9 4 / 2 0 1 8 號 文 件 )  

 
議 項 五 ：  

 
特 定 團 體 申 請 2 0 1 8 至 2 0 1 9 年 度 區 議 會 撥 款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9 5 / 2 0 1 8 號 文 件 )  

 
議 項 六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屬 下 工 作 小 組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申 請 2 0 1 8 至 2 0 1 9 年 度 區 議 會 撥 款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9 6 / 2 0 1 8 號 文 件 )  

 
議 項 七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屬 下 委 員 會 申 請 2 0 1 8 至

2 0 1 9 年 度 區 議 會 撥 款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9 7 / 2 0 1 8 號 文 件 )  

 
3 9 .  葉 傲 冬 主 席 建 議 合 併 討 論 議 項 四 至 七 的 撥 款 申 請 ，

眾 無 異 議 。 他 繼 而 歡 迎 民 政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 2 )鍾 慧 詩 女

士 。 他 提 醒 議 員 申 報 利 益 及 填 妥 申 報 利 益 表 格 ， 並 同 時

作 出 口 頭 申 報 。  
 
4 0 .  就 議 項 四 (第 9 4 / 2 0 1 8 號 文 件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議 員 備

悉 區 議 會 撥 款 截 至 2 0 1 8 年 9 月 1 4 日 的 財 政 狀 況 ， 並 請 議

員 通 過 議 項 五 至 七 (第 9 5 / 2 0 1 8 號 至 第 9 7 / 2 0 1 8 號 文 件 )的
撥 款 申 請 。 上 述 所 有 撥 款 申 請 文 件 已 於 2 0 1 8 年 8 月 2 8 日

的 社 區 撥 款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和 2 0 1 8 年 9 月 6 日 的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會 議 作 初 步 審 議 。 沒 有 議 員 提 出 反 對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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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項 八 ：  關 注 高 鐵 西 九 龍 總 站 上 蓋 擬 建 三 幢 商 廈 規 劃

發 展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9 8 / 2 0 1 8 號 文 件 )  

 
4 1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 “港 鐵 公 司 ” )
和 發 展 局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四 及 五 )已 分 別 在 2 0 1 8 年 9 月 2 1
日 和 9 月 2 4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予 各 議 員 備 覽 。  
 
4 2 .  孔 昭 華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他 引 述 發 展 局 書 面 回 應

中 表 示 「 政 府 於 2 0 1 8 年 3 月 公 布 2 0 1 8 - 1 9 年 度 賣 地 計 劃

包 括 高 鐵 香 港 段 香 港 西 九 龍 站 連 同 其 上 蓋 商 業 發 展 用

地 ， 有 關 詳 情 會 適 時 公 布 」。 如 發 展 局 有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

他 欲 向 局 方 了 解 上 述 詳 情 會 在 何 時 公 布 ， 公 布 後 的 程 序

和 發 展 時 間 為 何 。 此 外 ， 他 欲 查 詢 綠 化 覆 蓋 率 和 玻 璃 幕

牆 的 資 料 。  
 
4 3 .  葉 傲 冬 主 席 指 出 ， 發 展 局 並 沒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  
 
4 4 .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 ( i )再 次 詢 問 發 展 局 書 面

回 應 中 提 及 「 有 關 詳 情 會 適 時 公 布 」 為 何 時 ； ( i i )詢 問 發

展 局 書 面 回 應 中 提 及「 該 發 展 項 目 的 綠 化 覆 蓋 率 為 不 少 於

3 0 %」是 否 指 佔 平 面 圖 內 的 地 積 比 率 不 少 於 3 0 %； 以 及 ( i i i )
高 鐵 總 站 平 台 作 為 政 府 發 展 的 項 目 ， 相 信 玻 璃 幕 牆 的 設

計 須 符 合 發 展 局 書 面 回 應 中 提 及 的 《 作 業 備 考 》 A P P - 2 的

準 則 ， 包 括 有 關 幕 牆 系 統 所 採 用 的 玻 璃 的 外 部 反 射 率 規

定 ， 惟 高 鐵 上 蓋 反 射 問 題 令 市 民 怨 聲 載 道 。 他 認 為 若 非

港 鐵 公 司 沒 有 遵 照 上 述 政 府 作 業 備 考 ， 便 是 該 作 業 備 考

的 標 準 不 合 時 宜 。 由 於 是 次 會 議 沒 有 發 展 局 代 表 出 席 回

應 以 上 問 題 ， 他 詢 問 葉 傲 冬 主 席 有 何 處 理 方 法 。  
 
4 5 .  葉 傲 冬 主 席 建 議 孔 議 員 要 求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或 把 上 述 提 問 以 書 面 方 式 提 交 發 展 局 及 港 鐵 公 司 ，

要 求 他 們 以 書 面 回 覆 。  
 
4 6 .  孔 昭 華 議 員 說 ， 書 面 回 覆 未 必 能 準 確 回 應 ， 此 議 項

亦 可 能 須 跟 進 ， 因 此 他 建 議 於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4 7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強 烈 不 滿 除 食 衞 局 沒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討 論 續 議 事 項 ( 一 ) 外 ， 發 展 局 亦 沒 有 派 員 出 席 討 論 此 議

項 。 她 質 疑 是 否 只 要 牽 涉 規 劃 發 展 事 宜 ， 相 關 部 門 便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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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員 出 席 會 議 回 應 議 員 提 問 。 就 此 ， 她 要 求 民 政 專 員 向

政 府 有 關 局 方 查 詢 。 她 認 為 此 舉 不 尊 重 區 議 會 。  
 
(蔡 少 峰 議 員 於 下 午 4 時 退 席 。 )  
 
4 8 .  陳 少 棠 議 員 說 ， 會 議 開 始 至 今 ， 除 警 務 處 處 長 探 訪

外 ， 會 議 室 內 預 留 予 出 席 會 議 代 表 的 座 位 一 直 懸 空 ， 他

詢 問 民 政 專 員 餘 下 議 項 是 否 亦 是 如 此 。 若 是 ， 他 會 提 早

退 席 。 他 指 是 次 會 議 是 區 議 會 大 會 ， 而 非 區 議 會 屬 下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 部 門 代 表 亦 不 出 席 ， 他 十 分 不 滿 。  
 
4 9 .  余 德 寶 議 員 說 ， 上 星 期 四 他 參 與 的 會 議 亦 有 政 府 代

表 未 能 出 席 ， 原 因 是 要 處 理 颱 風 山 竹 襲 港 後 的 善 後 工

作 。 若 發 展 局 是 次 亦 因 為 上 述 理 由 不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 他

認 為 這 個 解 釋 尚 可 以 接 受 。 若 否 ， 他 認 為 要 譴 責 發 展

局 。  
 
5 0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提 呈 文 件 的 孔 昭 華 議

員 有 關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的 建 議 。 眾 無 異 議 。  
 
 
議 項 九 ：  旺 角 西 洋 菜 南 街 交 通 情 況 簡 報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9 9 / 2 0 1 8 號 文 件 )  
 
5 1 .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運 輸 署 交 通 工 程 (九 龍 )部 工 程 師 /起
動 九 龍 東 黃 永 興 先 生 。  
 
5 2 .  黃 永 興 先 生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如 下 ︰  
 

( i )   運 輸 署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於 本 年 8 月 4 日 終 止 後 進

行 了 交 通 調 查 。 根 據 本 年 8 月 及 9 月 進 行 的 交

通 調 查 結 果 ， 現 時 西 洋 菜 南 街 周 末 的 高 峰 行 人

流 量 約 為 每 小 時 1 3  2 0 0 至 1 3  4 0 0 人 次 ， 較 行 人

專 用 區 終 止 前 略 為 減 少 。 至 於 行 車 交 通 方 面 ，

現 時 周 末 晚 上 繁 忙 時 段 駛 經 西 洋 菜 南 街 的 車 輛

每 小 時 約 有 8 7 至 1 3 9 架 次 ， 與 平 日 晚 上 繁 忙 時

段 行 車 流 量 相 若 。  

( i i )   根 據 上 述 最 新 人 流 及 車 流 統 計 數 字 ， 現 時 西 洋

菜 南 街 兩 旁 的 行 人 路 大 致 上 有 足 夠 空 間 應 付 行

人 流 量 ， 而 道 路 亦 有 充 足 容 量 應 付 車 流 。 運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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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亦 已 調 校 交 通 燈 號 時 間 ， 方 便 行 人 橫 過 馬

路 。  

( i i i )   運 輸 署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西 洋 菜 南 街 的 行 人 及 行

車 情 況 ， 並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採 取 相 應 的 交 通 管 理

措 施 。  
 
5 3 .  林 健 文 議 員 憶 述 他 曾 在 上 次 會 議 要 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食 環 署 ” )留 意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 易 拉 架 」 問 題 。 他 詢 問

食 環 署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取 消 後 ， 對 於「 易 拉 架 」的 執 法 方 面

有 何 進 展 。  
 
5 4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 ( i )他 曾 於 行 人 專 用 區 取

消 後 到 場 視 察 ， 仍 見「 易 拉 架 」和 傳 銷 攤 檔 ， 不 過 該 等 攤

檔 現 時 傾 向 放 置 於 行 車 路 與 行 人 路 之 間 ， 他 亦 見 到 某 些

攤 檔 有 公 司 車 輛 配 合 進 行 宣 傳 。 他 詢 問 警 方 對 此 執 法 的

問 題 ； ( i i )周 末 仍 有 不 少 市 民 未 能 改 變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步 行

的 習 慣 ， 不 依 從 交 通 燈 過 馬 路 。 他 詢 問 警 方 可 否 跟 進 ；

以 及 ( i i i )現 時 西 洋 菜 南 街 周 末 的 高 峰 行 人 流 量 較 行 人 專 用

區 終 止 前 略 為 減 少 ， 他 詢 問 有 否 需 要 擴 闊 行 人 路 ， 使 行

人 更 為 舒 適 。  
 
5 5 .  陳 耀 強 先 生 指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取 消 後 ， 食 環 署 已 加 強

巡 邏 。 該 處 的「 易 拉 架 」情 況 已 受 控 ， 對 於 行 人 的 阻 礙 亦

在 署 方 控 制 範 圍 內 。 食 環 署 會 繼 續 留 意 該 處 情 況 和 採 取

適 當 的 執 法 行 動 。  
 
5 6 .  甘 榮 耀 先 生 以 英 語 發 言 ， 回 應 如 下 ︰  
 

( i )   市 民 需 要 一 段 時 間 適 應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取 消 。 因

此 ， 在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初 期 ， 警 方 會 專 注 於

行 人 不 依 從 交 通 燈 過 馬 路 和 非 法 泊 車 的 執 法 ，

同 時 亦 會 教 育 公 眾 和 作 出 警 告 。  

( i i )   在 8 月 2 5 日 ， 警 方 曾 聯 同 油 尖 旺 道 路 安 全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於 該 處 派 發 傳 單 ， 至 今 已 派 發 4  5 0 0
張 單 張 。 警 方 將 於 1 0 月 6 日 聯 同 油 尖 旺 北 分 區

委 員 會 再 次 派 發 傳 單 。  

( i i i )   截 至 8 月 底 ， 警 方 對 該 處 的 非 法 停 泊 車 輛 共 發

出 8 8 0 張 告 票 ， 以 及 共 發 出 5 3 張 有 關 行 人 不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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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交 通 燈 過 馬 路 的 告 票 ， 現 時 行 人 胡 亂 過 馬 路

的 情 況 已 有 改 善 。 警 方 會 繼 續 關 注 該 處 情 況 ，

尤 其 是 周 末 等 繁 忙 時 間 的 情 況 。  
 
5 7 .  黃 永 興 先 生 回 應 議 員 有 關 擴 闊 行 人 路 的 意 見 。 根 據

過 往 經 驗 ， 運 輸 署 一 般 需 要 至 少 三 個 月 觀 察 和 進 行 資 料

搜 集 ， 才 可 以 掌 握 穩 定 的 人 流 數 據 。 及 後 ， 署 方 會 檢 視

有 否 需 要 改 善 行 人 路 和 需 要 改 善 的 位 置 。  
 
5 8 .  余 德 寶 議 員 說 ， 根 據 運 輸 署 8 月 及 9 月 進 行 的 交 通

調 查 ， 周 末 與 平 日 晚 上 繁 忙 時 段 的 行 車 流 量 相 若 。 若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 人 流 沒 有 大 幅 減 少 ， 他 詢 問 運 輸 署 可

否 進 行 詳 細 的 人 流 估 算 。 此 外 ， 他 詢 問 運 輸 署 在 進 行 三

個 月 的 資 料 搜 集 後 ， 是 否 會 再 向 區 議 會 匯 報 ， 還 是 需 要

由 區 議 會 邀 請 運 輸 署 參 與 會 議 。  
 
5 9 .  黃 永 興 先 生 回 應 ， 運 輸 署 會 繼 續 人 流 資 料 的 搜 集 ，

之 後 亦 會 進 行 有 關 的 分 析 。 如 有 需 要 ， 署 方 會 再 向 區 議

會 大 會 或 交 通 運 輸 及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相 關 數 據 。  
 
6 0 .  蔡 亮 女 士 就 議 員 關 注 的 行 人 過 路 安 全 事 宜 補 充 說 ，

警 方 在 行 人 過 路 安 全 方 面 進 行 不 少 宣 傳 ， 民 政 處 亦 有 安

排 地 區 人 士 協 助 警 方 工 作 。 油 尖 旺 道 路 安 全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曾 在 周 末 於 該 處 派 發 傳 單 ， 宣 傳 行 人 過 路 安 全 。 油

尖 旺 北 分 區 委 員 會 亦 將 於 1 0 月 再 次 派 發 傳 單 。 她 表 示 希

望 借 助 地 區 力 量 協 助 警 方 ， 使 市 民 更 注 重 行 人 過 路 安

全 。  
 
6 1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他 繼 而 表 示 ， 由 於 議 項 十 至 十 三 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尚

未 到 達 ， 他 建 議 先 行 討 論 議 項 十 四 及 十 五 ， 眾 無 異 議 。  
 
 
議 項 十 四 ：  工 作 進 展 報 告  
 

(一 )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0 4 / 2 0 1 8 號 文 件 )  

(二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0 5 / 2 0 1 8 號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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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0 6 / 2 0 1 8 號 文 件 )  

(四 )  交 通 運 輸 及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0 7 / 2 0 1 8 號 文 件 )  

(五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0 8 / 2 0 1 8 號 文 件 )  

(六 )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0 9 / 2 0 1 8 號 文 件 )  

(七 )  宣 傳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1 0 / 2 0 1 8 號 文 件 )  

(八 )  促 進 旅 遊 業 及 本 土 經 濟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1 1 / 2 0 1 8 號 文 件 )  

(九 )  民 族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1 2 / 2 0 1 8 號 文 件 )  

(十 )  油 尖 旺 分 區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1 3 / 2 0 1 8 號 文 件 )  

 
6 2 .  議 員 備 悉 工 作 進 展 報 告 的 內 容 。  
 
 
議 項 十 五 ：  其 他 事 項  

 
(一 )    

 
二 零 一 九 年 香 港 花 卉 展 覽 「 綠 化 推 廣 攤 位 」 

 
6 3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康 文 署 將 於 2 0 1 9 年 3 月 1 5 日 至 2 4 日

在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舉 行 香 港 花 卉 展 覽 。 香 港 花 卉 展 覽 委 員

會 於 9 月 5 日 致 函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邀 請 區 議 會 參 加 是 次 展

覽 的「 綠 化 推 廣 攤 位 」活 動 ， 向 市 民 推 廣 綠 化 意 識 及 介 紹

區 議 會 於 地 區 的 綠 化 工 作 。 本 區 議 會 在 2 0 1 8 年 亦 曾 參 加

是 項 活 動 ， 當 時 活 動 由 他 負 責 ， 區 議 會 撥 出 1 0 , 0 0 0 元 舉 辦

有 關 活 動 。  
 
(許 德 亮 議 員 於 下 午 4 時 1 5 分 退 席 。 )  
 
6 4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區 議 會 參 與 2 0 1 9 年 香

港 花 卉 展 覽「 綠 化 推 廣 攤 位 」活 動 。 眾 無 異 議 。 他 繼 而 請

議 員 提 名 由 哪 位 議 員 負 責「 綠 化 推 廣 攤 位 」的 聯 絡 及 安 排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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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  關 秀 玲 議 員 建 議 繼 續 由 葉 主 席 負 責 此 工 作 。  
 
6 6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他 去 年 曾 尋 求 油 尖 旺 北 分 區 委 員 會 侯

永 昌 會 長 協 助 ， 侯 會 長 借 出 攤 位 推 廣 油 尖 旺 區 的 綠 化 工

作 。 他 再 次 詢 問 有 沒 有 議 員 有 興 趣 負 責 「 綠 化 推 廣 攤 位 」

的 聯 絡 及 安 排 工 作 。 沒 有 議 員 作 出 提 名 。  
 
6 7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他 會 嘗 試 徵 詢 侯 永 昌 先 生 的 意 見 。 他

繼 而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區 議 會 批 撥 已 預 留 的 1 0 , 0 0 0 元 作

「 綠 化 推 廣 攤 位 」 之 用 。 此 外 ， 康 文 署 會 提 供 2 , 0 0 0 元 資

助 攤 位 布 置 物 料 、 運 送 物 資 及 購 買 參 加 者 紀 念 品 的 費

用 。 有 關 的 撥 款 申 請 將 提 交 2 0 1 8 年 1 2 月 1 8 日 的 社 區 撥

款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作 初 步 審 議 ， 再 提 交 2 0 1 9 年 1 月 1 0 日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會 議 通 過 。 眾 無 異 議 。  
 
 

(二 )   渣 打 香 港 馬 拉 松 2 0 1 9  －  「 十 八 區 挑 戰 賽 」

邀 請 函  
 
6 8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渣 打 香 港 馬 拉 松 2 0 1 9 籌 備 委 員 會 致 函

邀 請 十 八 區 區 議 會 報 名 參 加「 十 八 區 挑 戰 賽 」。 比 賽 除 有

助 各 社 區 宣 揚 強 身 健 體 及 團 結 社 群 的 精 神 外 ， 亦 能 增 進

各 區 之 友 誼 。 該 項 挑 戰 賽 項 目 包 括 ：  
 

1 .  區 議 會 盃 (十 公 里 賽 事 )  
 
每 區 以 隊 際 形 式 委 派 十 名 男 /女 隊 員 出 賽 (包 括 最
少 一 位 現 任 區 議 員 )。 隊 中 首 七 名 (其 中 必 須 包 括
一 名 區 議 員 ) 的 完 成 時 間 總 和 為 最 快 之 三 隊 將 會
獲 獎 ， 並 於 當 日 獲 頒 「 區 議 會 盃 」 獎 盃 。  
 

2 .   全 城 參 與 大 獎  
 
大 會 將 統 計 所 有 參 賽 者 所 屬 之 居 住 區 域 ， 參 與
人 數 最 多 的 三 個 地 區 可 獲 頒 「 全 城 參 與 大 獎 」 獎
盃 。  
 
上 述 比 賽 的 報 名 費 為 2 , 5 0 0 元 。  

 
6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組 隊 報

名 參 加「 十 八 區 挑 戰 賽 」。 眾 無 異 議 。 葉 主 席 建 議 鍾 澤 暉

議 員 在 今 屆 比 賽 繼 續 負 責 組 隊 和 籌 集 報 名 費 ， 並 建 議 余

德 寶 議 員 協 助 。 眾 無 異 議 。 葉 主 席 憶 述 本 區 議 會 參 加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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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比 賽 時 ， 在 議 員 間 籌 集 的 報 名 費 尚 有 餘 款 ， 他 說 可 先

運 用 此 筆 款 項 ， 再 在 議 員 間 籌 集 餘 額 。  
 
 

(三 )   2 0 1 8 外 訪 活 動 
 
7 0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外 訪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秘 書 早 前 曾 四 度 透

過 電 郵 詢 問 各 位 議 員 何 時 方 便 出 訪 。 根 據 2 0 1 8 年 9 月 1 3
日 的 最 後 結 果 ， 相 信 在 2 0 1 8 年 1 0 月 或 1 1 月 成 行 的 機 會

不 大 。 然 而 ， 外 訪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的 任 期 將 於 2 0 1 8 年 1 1 月

底 屆 滿 。 葉 主 席 請 議 員 討 論 是 否 需 要 在 現 有 的 外 訪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任 期 完 結 一 段 時 間 後 繼 續 成 立 另 一 個 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 跟 進 有 關 外 訪 活 動 事 宜 。  
 
7 1 .  仇 振 輝 議 員 報 告 外 訪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暫 時 得 到 的 共 識

是 到 新 加 坡 進 行 外 訪 ， 秘 書 處 已 在 進 行 籌 備 工 作 ， 如 聯

絡 該 國 部 門 及 領 事 館 和 索 取 旅 行 社 報 價 等 。 如 議 員 同 意

繼 續 成 立 另 一 個 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 他 歡 迎 其 他 議 員 加 入

共 同 商 議 有 關 細 節 。  
 
7 2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今 天 會 先 聽 取 議 員 意 見 ， 如 各 位 初 步

有 意 繼 續 成 立 另 一 個 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 可 考 慮 在 1 1 月 2 9
日 第 十 九 次 會 議 上 確 認 。 此 工 作 小 組 的 職 權 範 圍 可 考 慮

參 照 現 時 外 訪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的 模 式 ， 任 期 可 考 慮 定 為 由

2 0 1 8 年 1 2 月 開 始 ， 至 2 0 1 9 年 3 月 3 1 日 止 。 眾 無 異 議 。  
 
 

(四 )   颱 風 山 竹 跟 進 工 作 
 
7 3 .  楊 子 熙 議 員 表 示 在 颱 風 山 竹 襲 港 後 ， 油 尖 旺 區 不 少

公 園 內 被 吹 倒 的 樹 木 仍 未 清 理 ， 他 想 了 解 清 理 工 作 的 進

展 。  
 
7 4 .  蔡 亮 女 士 表 示 民 政 處 已 聯 絡 相 關 部 門 密 切 跟 進 ， 包

括 屋 宇 署 、 警 務 處 、 食 環 署 、 康 文 署 、 路 政 署 及 渠 務 署

等 。 她 感 謝 議 員 和 社 區 的 義 工 幫 忙 處 理 政 府 部 門 未 及 跟

進 的 工 作 。 民 政 處 已 記 錄 區 內 有 待 清 理 的 樹 木 殘 枝 的 位

置 ， 會 繼 續 與 各 部 門 跟 進 。  
 
7 5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由 於 議 項 十 至 十 三 的 部 門 代 表 尚

未 到 達 ， 他 建 議 休 會 十 分 鐘 ， 眾 無 異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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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於 下 午 4 時 2 5 分 休 會 。 ]  
[會 議 於 下 午 4 時 3 5 分 復 會 。 ]  
 
 
議 項 十 ：  加 士 居 道 天 橋 隔 音 罩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0 0 / 2 0 1 8 號 文 件 )  
 
7 6 .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  
 

(a)  路 政 署 署 理 總 工 程 師 2 /主 要 工 程 黃 兆 輝 先 生 、 高

級 工 程 師 7 /中 九 龍 幹 線 焦 卓 韶 先 生 及 工 程 師 2 /中
九 龍 幹 線 周 夏 露 先 生 ； 以 及  

(b)  奧 雅 納 － 莫特 麥 克 唐 納 顧 問 聯 營 公 司 技 術 董 事

盧 紹 麟 先 生 。  
 
7 7 .  黃 兆 輝 先 生 及 盧 紹 麟 先 生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附 件 六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 包 括 加 士 居 道 天 橋 隔 音 罩 勘 查 研 究 的 折 衷

方 案 及 優 化 折 衷 方 案 、 顧 問 研 究 進 度 、 工 程 落 實 路 線 圖

及 公 眾 人 士 的 主 要 意 見 ， 並 期 望 議 員 就 文 件 發 表 意 見 。  
 
(鍾 港 武 議 員 於 下 午 4 時 5 0 分 到 席 。 )  
 
7 8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他 於 會 前 收 到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來 函 表

達 對 議 項 的 意 見 ， 秘 書 處 即 將 把 信 件 分 發 供 議 員 備 悉 。  
 
7 9 .  楊 子 熙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路 政 署 在 2 0 0 8
年 提 出 加 士 居 道 天 橋 半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方 案 ， 當 時 他 向 居

民 諮 詢 後 ， 已 反 映 居 民 的 意 見 是 需 要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

2 0 1 3 年 區 議 會 全 體 議 員 要 求 興 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 及 後

路 政 署 在 立 法 會 提 出 折 衷 方 案 ， 居 民 不 太 滿 意 ， 並 一 直

向 署 方 反 映 意 見 。 他 感 謝 路 政 署 代 表 及 顧 問 公 司 近 月 在

社 區 舉 辦 諮 詢 會 收 集 居 民 意 見 後 ， 提 出 優 化 折 衷 方 案 ，

此 方 案 終 於 能 回 應 居 民 訴 求 ； ( i i ) 既 然 方 案 得 到 居 民 贊

同 ， 他 亦 會 支 持 優 化 折 衷 方 案 ； ( i i i )有 居 民 反 映 希 望 設 置

空 氣 質 素 監 測 點 ， 路 政 署 代 表 剛 才 提 及 會 與 環 境 保 護 署

( “環 保 署 ” )反 映 此 事 ， 他 希 望 署 方 持 續 跟 進 並 落 實 設 置 空

氣 質 素 監 測 點 ； ( i v )期 望 路 政 署 確 保 工 程 期 間 妥 善 處 理 沉

降 、 空 氣 污 染 及 噪 音 方 面 的 問 題 ； ( v )廣 華 醫 院 重 建 時 的

溝 通 機 制 良 好 ， 期 望 中 九 龍 幹 線 工 程 參 考 。 廣 華 醫 院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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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期 間 使 用 離 子 霧 化 機 讓 塵 埃 依 附 水 珠 ， 減 少 塵 埃 飛

揚 ， 他 詢 問 中 九 龍 幹 線 及 隔 音 罩 工 程 會 否 使 用 ； 以 及 ( v i )
工 程 完 成 後 ， 此 隔 音 罩 將 為 全 港 最 大 ， 他 詢 問 隔 音 罩 表

面 的 清 潔 方 法 和 發 生 意 外 時 有 何 設 施 保 障 安 全 。  
 
8 0 .  鄧 銘 心 議 員 感 謝 路 政 署 代 表 積 極 回 應 議 員 多 年 來 的

意 見 。 她 對 於 香 港 的 工 程 有 信 心 ， 亦 知 道 署 方 悉 心 計 算

及 設 計 。 她 希 望 路 政 署 將 來 加 強 與 當 區 區 議 員 和 市 民 的

溝 通 ， 以 及 多 進 行 監 測 。  
 
8 1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樂 見 中 九 龍 幹

線 將 興 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 使 油 麻 地 居 民 得 益 ； ( i i )查 詢

工 程 期 間 及 工 程 完 成 後 ， 如 何 確 保 油 麻 地 居 民 的 健 康 及

樓 宇 安 全 ； ( i i i )現 時 香 港 有 1 6 個 空 氣 質 素 監 測 站 ， 包 括 三

個 路 邊 監 測 站 ， 其 中 一 個 在 旺 角 。 他 詢 問 會 否 因 應 中 九

龍 幹 線 引 致 的 空 氣 污 染 問 題 ， 在 油 麻 地 區 亦 設 置 一 個 空

氣 監 測 站 ； 以 及 ( i v )很 多 大 型 工 程 均 出 現 沉 降 問 題 ， 加 士

居 道 天 橋 隔 音 罩 工 程 計 劃 於 2 0 2 5 年 完 成 ， 他 希 望 工 程 順

利 完 成 ， 但 亦 擔 憂 會 有 沉 降 問 題 。 路 政 署 代 表 指 工 地 附

近 可 能 會 設 置 沉 降 監 測 點 ， 他 詢 問 通 報 機 制 為 何 。 若 發

現 沉 降 問 題 ， 是 否 會 對 外 公 開 數 據 。  
 
8 2 .  林 健 文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憶 述 在 上 屆 區 議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時 ， 全 體 議 員 均 支 持 興 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 後

來 在 另 一 次 會 議 ， 路 政 署 代 表 卻 表 示 雖 然 區 議 會 全 力 支

持 興 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 但 只 能 做 到 半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

令 居 民 非 常 失 望 ； ( i i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多 年 來 的 爭 取 過 程 峰

迴 路 轉 ， 來 到 今 天 ， 相 信 大 部 分 居 民 都 樂 見 路 政 署 的 優

化 折 衷 方 案 ， 認 為 政 府 尊 重 民 意 ； 以 及 ( i i i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提 交 的 信 件 中 的 要 求 合 理 ， 政 府 亦 有 可 能 做 到 。 既 然 政

府 已 推 出 多 項 措 施 回 應 居 民 訴 求 ， 何 不 答 允 他 們 信 件 上

的 最 後 要 求 ， 包 括 在 駿 發 花 園 附 近 加 設 空 氣 監 測 站 、 定

期 向 居 民 提 供 空 氣 質 素 的 數 據 ， 以 及 若 數 據 異 常 或 不 達

標 ， 便 與 居 民 商 議 改 善 方 法 及 設 置 沉 降 監 測 點 。  
 
8 3 .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理 解 當 區 居 民

對 健 康 及 通 風 方 面 等 憂 慮 ， 因 此 對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多 年 來

要 求 興 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沒 有 異 議 ； ( i i )文 件 附 件 一 第 2 7
段 提 及 清 拆 油 麻 地 公 眾 停 車 場 後 ， 將 在 佐 敦 道 、 連 翔 道

交 界 的 臨 時 用 地 設 立 7 0 0 個 泊 車 位 。 他 詢 問 路 政 署 是 否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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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過 去 區 議 會 曾 有 共 識 認 為 這 方 案 不 可 取 ， 並 曾 在 不 同

會 議 向 運 輸 署 表 達 強 烈 反 對 。 他 不 理 解 為 何 路 政 署 現 在

又 把 此 方 案 提 呈 ， 此 舉 既 混 淆 視 聽 ， 亦 會 誤 導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 以 及 ( i i i )對 於 興 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沒 有 異 議 ， 但 若

路 政 署 不 修 改 文 件 或 澄 清 泊 車 位 的 問 題 ， 而 是 把 兩 者 一

併 提 呈 ， 他 絕 對 反 對 ， 九 龍 站 居 民 對 泊 車 位 問 題 亦 會 有

很 大 迴 響 及 表 示 反 對 。  
 
8 4 .  楊 鎮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 代 表 金 勳 大

廈 、 海 德 中 心 、 甘 霖 大 廈 、 成 安 大 廈 及 創 遠 樓 的 居 民 感

謝 路 政 署 的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方 案 。 上 述 大 廈 與 中 九 龍 幹

線 非 常 接 近 ，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能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及 噪 音 問

題 ； ( i i ) 詢 問 甘 肅 街 以 南 會 否 設 有 空 氣 質 素 或 沉 降 監 測

點 。 梁 顯 利 油 麻 地 社 區 中 心 以 南 有 一 處 大 工 地 ， 該 處 會

否 亦 有 監 測 點 ； 以 及 ( i i i )感 謝 楊 子 熙 議 員 多 年 來 一 直 堅 持

興 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 使 附 近 居 民 在 噪 音 或 空 氣 質 素 方

面 都 可 以 得 到 保 障 。  
 
8 5 .  陳 少 棠 議 員 樂 見 議 項 討 論 多 年 ， 由 最 初 沒 有 隔 音 罩

到 現 在 路 政 署 提 出 優 化 折 衷 方 案 ， 他 期 望 工 程 盡 快 開

展 。 有 關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及 附 件 一 第 2 7 段 的 泊 車 位 問 題 ，

議 員 曾 在 不 同 會 議 多 次 反 映 意 見 。 當 年 政 府 表 示 油 麻 地

公 眾 停 車 場 使 用 率 低 及 有 治 安 問 題 ， 因 此 建 議 清 拆 ， 當

時 議 員 支 持 建 議 。 惟 清 拆 後 ， 政 府 又 提 出 區 內 泊 車 位 不

足 而 要 增 加 泊 車 位 。 若 如 附 件 一 所 說 ， 在 佐 敦 道 、 連 翔

道 交 界 的 臨 時 用 地 增 設 7 0 0 個 泊 車 位 ， 他 預 料 交 通 擠 塞 的

問 題 將 會 十 分 嚴 重 ， 因 為 該 處 位 於 高 鐵 站 旁 及 三 號 幹 線

出 口 。 如 果 路 政 署 提 呈 的 文 件 把 泊 車 位 的 方 案 一 併 捆

綁 ， 他 必 定 反 對 。  
 
8 6 .  涂 謹 申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認 為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的

要 求 很 謙 卑 ； ( i i )清 拆 油 麻 地 公 眾 停 車 場 後 失 去 了 數 百 個

泊 車 位 ， 若 不 把 泊 車 位 重 置 ， 不 能 解 決 該 處 對 泊 車 位 的

殷 切 需 求 ； ( i i i )擔 心 若 重 置 的 泊 車 位 太 少 ， 方 案 不 能 在 立

法 會 獲 得 通 過 ； 以 及 ( i v )認 為 重 置 一 定 數 目 的 泊 車 位 是 必

需 的 ， 否 則 會 使 區 內 泊 車 位 不 足 。  
 
8 7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認 同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的 信 件 中 提 出 的 要

求 ， 希 望 政 府 聆 聽 居 民 意 見 。 她 詢 問 若 支 持 文 件 所 述 的

方 案 ， 是 否 等 同 支 持 附 件 一 第 2 7 段 有 關 興 建 7 0 0 個 泊 車

 -  24  - 



位 的 方 案 。 區 議 會 多 次 就 此 議 題 表 示 反 對 ， 附 近 居 民 亦

對 此 寸 步 不 讓 。 她 認 為 政 府 應 考 慮 周 全 ， 在 清 拆 油 麻 地

公 眾 停 車 場 時 便 要 考 慮 下 一 步 行 動 。 車 位 能 分 散 重 置 到

不 同 地 區 ， 不 必 把 數 百 個 車 位 重 置 到 某 幾 個 地 區 ， 最 終

使 該 處 交 通 擠 塞 。 她 質 疑 文 件 是 捆 綁 式 地 提 呈 ， 若 議 員

支 持 文 件 所 述 的 方 案 ， 但 疏 忽 沒 有 留 意 附 件 一 第 2 7 段 ，

過 去 區 議 會 反 對 設 立 7 0 0 個 泊 車 位 的 討 論 便 會 徒 勞 。 她 希

望 路 政 署 澄 清 此 事 ， 否 則 將 聯 同 孔 昭 華 議 員 及 陳 少 棠 議

員 反 對 文 件 的 建 議 。  
 
8 8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議 員 留 意 附 件 一 是 2 0 1 7 年 6 月 的 舊 文

件 ， 當 中 內 容 可 能 已 更 新 。 今 天 的 會 議 是 針 對 優 化 折 衷

方 案 ， 附 件 一 只 是 供 議 員 備 悉 。  
 
8 9 .  鍾 港 武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他 曾 與 加 士 居 道 附 近

的 居 民 見 面 數 次 ， 亦 參 加 過 幾 次 諮 詢 會 ， 深 深 感 受 到 居

民 對 於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的 訴 求 。 雖 然 政 府 曾 不 斷 表 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不 可 行 ， 但 在 大 家 努 力 下 ， 尤 其 楊 子 熙 議

員 堅 持 與 當 區 市 民 一 起 爭 取 ， 現 在 終 於 有 一 個 優 化 折 衷

方 案 。 作 為 議 員 ， 十 年 來 區 議 會 全 體 議 員 多 次 支 持 興 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 現 在 有 一 個 議 員 比 較 接 納 的 方 案 ， 他

覺 得 是 令 人 欣 慰 的 事 。 他 希 望 相 關 工 程 按 計 劃 進 行 ； ( i i )
過 去 多 年 駿 發 花 園 附 近 不 斷 有 不 同 大 型 工 程 開 展 ， 嚴 重

影 響 駿 發 花 園 及 周 邊 樓 宇 的 環 境 衞 生 及 空 氣 質 素 ， 他 希

望 是 次 工 程 多 作 改 善 及 多 吸 收 經 驗 ， 以 保 障 當 區 空 氣 質

素 ， 例 如 參 考 楊 子 熙 議 員 提 及 的 廣 華 醫 院 重 建 工 程 ； 以

及 ( i i i )中 九 龍 幹 線 在 油 麻 地 區 內 涉 及 挖 掘 工 程 ， 他 期 望 在

工 程 開 展 期 間 做 好 沉 降 的 監 控 。  
 
9 0 .  孔 昭 華 議 員 認 同 油 尖 旺 區 泊 車 位 短 缺 ， 但 不 應 該 把

7 0 0 個 泊 車 位 設 於 同 一 選 區 。 他 指 其 他 選 區 亦 有 空 間 ， 建

議 把 7 0 0 個 泊 車 位 分 散 到 四 至 五 個 選 區 。 若 路 政 署 不 解 釋

及 修 訂 ， 他 希 望 葉 傲 冬 主 席 根 據 以 往 區 議 會 有 關 該 7 0 0 個

泊 車 位 的 討 論 作 為 共 識 。  
 
9 1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孔 昭 華 議 員 重 複 一 次 對 他 的 要 求 。  
 
9 2 .  孔 昭 華 議 員 重 複 他 希 望 路 政 署 澄 清 文 件 附 件 一 所 述

的 7 0 0 個 泊 車 位 是 2 0 1 7 年 的 方 案 。 否 則 ， 他 要 求 按 照 這

幾 個 月 來 區 議 會 的 討 論 及 議 員 意 見 作 為 區 議 會 對 該 7 0 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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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車 位 的 方 案 的 共 識 。  
 
9 3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只 會 把 剛 才 議 員 的 發 言 記 錄 在 會 議 記

錄 。  
 
9 4 .  黃 兆 輝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路 政 署 提 呈 文 件 的 目 的 是 諮 詢

區 議 會 有 關 加 士 居 道 天 橋 隔 音 罩 工 程 的 意 見 ， 與 泊 車 位

無 關 ， 文 件 中 的 附 件 一 是 為 了 解 釋 折 衷 方 案 的 背 景 資

料 。 在 2 0 1 7 年 3 月 ， 立 法 會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回 應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的 訴 求 ， 因 此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運 房 局 ” )在 2 0 1 7 年 6 月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此 補 充 資 料 ， 提 出 折 衷 方 案 。 由 於 當 時 立

法 會 議 員 亦 關 注 泊 車 位 問 題 ， 因 此 才 會 在 同 一 份 補 充 資

料 中 一 併 回 應 。  
 
9 5 .  孔 昭 華 議 員 質 疑 這 是 誤 導 市 民 。  

 
9 6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現 在 是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的 回 應 時 間 。

路 政 署 代 表 已 清 楚 回 應 該 署 只 是 把 文 件 及 附 件 一 併 提 交

議 員 審 議 。  
 
9 7 .  黃 兆 輝 先 生 繼 續 回 應 如 下 ︰  
 

( i )   該 署 在 是 次 會 議 旨 在 諮 詢 議 員 對 加 士 居 道 天 橋

隔 音 罩 的 意 見 ， 與 泊 車 位 無 關 。 路 政 署 知 悉 議

員 對 泊 車 位 的 關 注 ， 相 信 其 他 部 門 正 在 跟 進 。  

( i i )   署 方 已 知 悉 議 員 希 望 在 駿 發 花 園 加 設 空 氣 監 測

點 的 意 見 ， 會 向 環 保 署 反 映 。  

( i i i )   政 府 明 白 最 近 的 新 聞 令 市 民 關 注 沉 降 問 題 。 加

士 居 道 天 橋 隔 音 罩 工 程 現 正 處 於 勘 查 研 究 階

段 。 於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時 ， 路 政 署 將 會 就 沉 降 方

面 制 定 監 察 措 施 。 因 應 市 民 對 沉 降 問 題 的 關

注 ， 署 方 正 考 慮 在 中 九 龍 幹 線 工 程 範 圍 內 增 設

額 外 沉 降 監 測 點 ， 並 在 工 程 期 間 進 行 定 期 監

測 。 關 於 定 期 公 布 監 察 數 據 的 意 見 ， 部 門 則 需

要 再 詳 細 研 究 及 考 慮 。  
 
9 8 .  盧 紹 麟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有 關 隔 音 罩 頂 部 的 清 潔 及 安 全 問 題 方 面 ， 隔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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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 設 有 梯 子 方 便 清 潔 及 維 修 人 員 爬 上 頂 部 進 行

工 作 。 隔 音 罩 兩 邊 亦 設 有 排 水 渠 以 防 積 水 。 頂

部 兩 側 設 有 欄 杆 ， 工 人 在 頂 部 行 走 時 須 使 用 該

處 的 防 跌 設 備 ， 因 此 不 會 有 安 全 問 題 。  

( i i )   關 於 空 氣 質 素 問 題 ， 中 九 龍 幹 線 曾 進 行 過 環

評 ， 結 果 顯 示 空 氣 質 素 符 合 當 時 的 環 評 報 告 標

準 。 近 期 有 居 民 擔 心 優 化 折 衷 方 案 中 ， 隔 音 罩

的 三 個 開 口 會 使 空 氣 質 素 較 以 前 差 。 顧 問 公 司

曾 就 此 進 行 研 究 ， 結 果 顯 示 ， 以 駿 發 花 園 為

例 ， 中 高 層 單 位 的 空 氣 質 素 沒 有 變 化 ， 低 層 單

位 的 空 氣 質 素 只 有 少 於 1 % 的 輕 微 改 善 ， 沒 有

明 顯 變 化 ， 因 此 優 化 折 衷 方 案 不 會 使 空 氣 質 素

變 差 。  

( i i i )   有 關 議 員 問 及 油 麻 地 德 昇 大 廈 、 德 昌 大 廈 及 甘

霖 大 廈 會 否 設 置 沉 降 監 測 點 ， 由 於 這 些 大 廈 都

十 分 接 近 中 九 龍 幹 線 隧 道 走 線 ， 因 此 這 些 大 廈

都 會 設 置 沉 降 監 測 點 。  
 
9 9 .  蔡 亮 女 士 說 ， 剛 才 不 少 議 員 關 注 附 件 一 第 2 7 段 提 及

的 7 0 0 個 泊 車 位 。 她 補 充 該 附 件 是 有 關 2 0 1 7 年 6 月 的 情

況 ， 民 政 處 由 2 0 1 7 年 6 月 至 今 有 參 與 亦 知 悉 區 議 會 曾 在

不 同 層 面 反 映 對 該 等 泊 車 位 的 關 注 ， 民 政 處 亦 知 道 附 近

大 廈 的 居 民 組 織 曾 多 次 向 運 輸 署 反 映 有 關 關 注 ， 她 相 信

運 輸 署 已 經 知 悉 。 議 員 不 需 把 附 件 一 中 的 字 眼 當 作 事 情

的 最 新 發 展 。 她 請 議 員 分 開 考 慮 泊 車 位 問 題 與 路 政 署 是

次 到 區 議 會 諮 詢 的 事 宜 。  
 
1 0 0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解 釋 她 如 此 關 注 附 件 一 第 2 7 段 是 由 於

過 去 曾 有 很 多 部 門 在 提 呈 文 件 時 夾 附 另 外 一 些 事 宜 ， 她

擔 憂 若 不 釐 清 ， 議 員 或 要 承 擔 因 疏 忽 而 導 致 該 7 0 0 個 泊 車

位 的 方 案 獲 得 通 過 的 責 任 。 既 然 路 政 署 代 表 已 澄 清 ， 她

希 望 路 政 署 能 在 資 料 記 錄 是 次 會 議 只 是 討 論 隔 音 罩 ， 而

非 附 件 一 的 項 目 。 此 舉 並 非 針 對 路 政 署 ， 但 文 件 中 包 含

附 件 ， 必 須 務 實 處 理 ， 防 止 因 疏 忽 而 使 方 案 通 過 。  
 
1 0 1 .  葉 傲 冬 主 席 重 申 路 政 署 代 表 及 民 政 專 員 已 清 楚 解 釋

提 呈 文 件 的 目 的 是 討 論 加 士 居 道 天 橋 隔 音 罩 ， 而 文 件 夾

附 附 件 一 是 為 了 讓 議 員 更 清 楚 理 解 事 件 的 背 景 及 詳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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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的 字 眼 已 清 楚 顯 示 內 容 只 提 及 隔 音 罩 及 請 議 員 提 出

意 見 。  
 
1 0 2 .  林 健 文 議 員 說 ， 剛 才 議 員 都 沒 有 提 出 反 對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要 求 的 意 見 ， 正 如 涂 謹 申 議 員 的 說 法 ， 居 民 的 要 求

很 謙 卑 ， 若 不 幫 忙 轉 達 便 枉 為 議 員 。 多 年 來 區 議 會 一 直

協 助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爭 取 權 益 ， 不 能 到 此 階 段 停 步 。 因 此

考 慮 議 員 意 見 後 ， 他 代 表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懇 請 葉 傲 冬 主 席

接 受 他 的 臨 時 動 議 ， 此 臨 時 動 議 由 余 德 寶 議 員 及 涂 謹 申

議 員 和 議 。 動 議 內 容 為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信 函 內 的 三 個 要

求 。 他 希 望 葉 主 席 考 慮 居 民 意 見 ， 作 特 別 批 准 。  
 
1 0 3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根 據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常 規 》 ( “《 常

規 》 ” )， 議 員 如 欲 提 出 動 議 ， 須 於 即 將 舉 行 的 會 議 的 十 個

淨 工 作 日 前 通 知 秘 書 。 他 詢 問 林 健 文 議 員 為 何 未 有 按 照

議 事 規 則 ， 在 十 個 淨 工 作 天 前 提 交 動 議 。  
 
1 0 4 .  林 健 文 議 員 解 釋 在 路 政 署 提 出 優 化 折 衷 方 案 後 ，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才 向 他 提 出 訴 求 ， 正 如 議 員 亦 不 是 十 個 淨 工

作 日 前 已 收 到 這 封 居 民 信 函 。 作 為 議 員 ， 如 果 認 為 居 民

提 出 的 要 求 合 理 ， 便 有 責 任 在 會 議 上 提 出 。 由 於 在 十 個

淨 工 作 日 前 ，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沒 有 表 達 意 見 ， 他 們 提 出 臨

時 動 議 是 逼 不 得 已 。 議 員 長 久 以 來 支 持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的

訴 求 ， 不 能 到 此 階 段 停 步 。 他 了 解《 常 規 》， 但 亦 知 道 葉

傲 冬 主 席 能 行 使 酌 情 權 接 受 臨 時 動 議 。 希 望 葉 主 席 考 慮

到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對 於 健 康 的 關 注 後 作 出 決 定 。  
 
1 0 5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區 議 會 從 十 多 年 前 起 已 一 直 替 居 民

爭 取 權 益 ， 林 議 員 亦 有 提 及 進 入 區 議 會 的 第 一 個 會 議 便

已 支 持 興 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 是 次 會 議 中 ， 他 亦 聽 不 到

有 任 何 議 員 反 對 興 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 換 句 話 說 ， 區 議

會 似 乎 與 過 去 一 樣 ， 一 致 支 持 興 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 所

以 ， 他 不 理 解 為 何 林 議 員 說 若 不 批 准 臨 時 動 議 ， 便 代 表

不 再 支 持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的 訴 求 。 既 然 此 事 已 經 過 十 多 年

討 論 ， 而 林 議 員 亦 一 直 參 與 其 中 ， 他 認 為 沒 有 迫 切 性 在

今 天 的 會 議 提 出 臨 時 動 議 ， 除 非 林 議 員 能 解 釋 必 須 在 今

天 提 出 臨 時 動 議 的 理 由 ， 例 如 若 非 在 今 天 討 論 ， 則 不 能

尋 求 議 員 共 識 等 ， 他 才 會 考 慮 是 否 接 納 。 雖 然 他 仍 未 知

道 林 議 員 打 算 提 出 的 臨 時 動 議 內 容 ， 但 議 員 在 會 上 的 發

言 沒 有 與 林 議 員 的 發 言 相 違 背 ， 所 以 根 據《 常 規 》， 他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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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批 准 此 臨 時 動 議 。 若 議 員 想 表 達 區 議 會 對 優 化 折 衷 方

案 中 興 建 全 密 封 式 隔 音 罩 的 支 持 ， 他 建 議 把 剛 才 會 議 中

議 員 的 發 言 內 容 記 錄 於 會 議 記 錄 ， 相 信 這 已 經 能 清 楚 表

達 議 員 的 意 見 。 他 請 公 眾 人 士 把 展 示 品 收 回 ， 會 議 期 間

他 不 容 許 旁 聽 人 士 展 示 宣 傳 品 。  
 
1 0 6 .  林 健 文 議 員 解 釋 他 提 出 的 臨 時 動 議 內 容 就 是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信 函 上 的 三 個 要 求 。 如 有 需 要 ， 他 可 以 把 手 上 有

他 及 兩 位 和 議 的 議 員 簽 署 的 文 件 交 予 葉 主 席 。 有 關 迫 切

性 問 題 ， 他 認 為 今 天 的 會 議 是 討 論 並 通 過 動 議 的 最 適 當

時 間 ， 如 設 置 空 氣 及 沉 降 監 測 點 等 。 他 請 葉 主 席 不 要 用

「 迫 切 性 」這 類 字 眼 拒 絕 合 理 的 要 求 。 居 民 已 清 晰 地 表 達

意 願 ， 而 區 議 會 一 直 支 持 ， 今 日 提 出 的 臨 時 動 議 在 沒 有

人 反 對 之 下 ， 他 詢 問 為 何 葉 主 席 不 能 接 納 。  
 
1 0 7 .  葉 傲 冬 主 席 重 複 根 據《 常 規 》， 議 員 如 欲 提 出 動 議 ，

須 於 即 將 舉 行 的 會 議 的 十 個 淨 工 作 日 前 通 知 秘 書 。 除 非

林 議 員 在 今 天 會 議 時 才 知 悉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的 意 見 ， 因 而

提 出 臨 時 動 議 ， 他 才 可 能 會 考 慮 。 但 若 林 議 員 在 會 議 前

已 收 集 到 居 民 意 見 而 認 為 有 需 要 作 臨 時 動 議 ， 他 不 理 解

為 何 不 在 會 議 前 提 出 動 議 。 居 民 的 信 函 剛 才 已 發 送 到 議

員 手 上 ， 議 員 在 會 議 上 的 發 言 亦 沒 有 違 背 居 民 的 意 見 ，

甚 至 清 晰 表 示 支 持 。 所 以 在 各 項 因 素 下 ， 他 希 望 林 議 員

以 常 理 理 解 有 關 迫 切 性 的 問 題 。  
 
1 0 8 .  林 健 文 議 員 澄 清 由 於 在 這 幾 天 才 收 到 這 封 居 民 的 信

函 ， 因 此 沒 有 可 能 在 十 個 淨 工 作 日 前 提 出 動 議 。 至 於 葉

主 席 說 為 何 不 在 會 議 前 提 出 要 求 ， 而 要 在 討 論 議 項 時 才

提 出 ， 他 認 為 沒 有 太 大 分 別 ， 因 為 兩 者 都 不 足 會 議 前 十

個 淨 工 作 日 。 他 純 粹 因 為 尊 重 居 民 意 見 和 為 了 居 民 的 利

益 而 提 出 臨 時 動 議 ， 並 沒 有 抱 持 臨 時 動 議 獲 得 通 過 後 ，

便 能 公 布 是 他 成 功 爭 取 的 企 圖 。 他 絕 無 任 何 私 心 及 政 治

目 的 。  
 
1 0 9 .  葉 傲 冬 主 席 指 林 健 文 議 員 想 得 太 遠 ， 他 認 為 在 座 沒

有 一 位 議 員 會 覺 得 林 議 員 提 出 臨 時 動 議 是 抱 有 上 述 企

圖 。 他 再 次 強 調 既 然 林 議 員 於 會 議 前 幾 天 ， 甚 至 更 早 時

間 已 知 悉 居 民 意 見 ， 卻 沒 有 提 出 動 議 ， 因 此 他 認 為 事 件

沒 有 迫 切 性 。 然 而 ， 他 同 意 需 要 對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交 代 ，

既 然 議 員 已 清 楚 表 達 對 居 民 意 見 的 支 持 ， 他 建 議 透 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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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記 錄 的 形 式 讓 路 政 署 清 晰 知 道 區 議 會 對 於 優 化 折 衷 方

案 的 支 持 及 議 員 對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所 受 影 響 的 憂 慮 ， 希 望

路 政 署 及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如 環 保 署 重 新 考 慮 。  
 
1 1 0 .  涂 謹 申 議 員 建 議 會 議 記 錄 內 容 應 包 括 林 健 文 議 員 欲

提 出 臨 時 動 議 ， 但 被 葉 傲 冬 主 席 根 據《 常 規 》拒 絕 一 事 。  
 
1 1 1 .  葉 傲 冬 主 席 回 覆 上 述 事 件 是 議 項 一 部 分 ， 亦 是 他 的

裁 決 ， 因 此 會 包 括 在 會 議 記 錄 。 他 期 望 林 議 員 明 白 這 裁

決 是 基 於《 常 規 》， 如 議 員 將 來 欲 提 出 有 迫 切 性 的 臨 時 動

議 ， 歡 迎 在 會 議 前 與 他 溝 通 。  
 
1 1 2 .  余 德 寶 議 員 說 ， 剛 才 發 言 的 議 員 曾 對 計 劃 表 達 反 對

意 見 ， 如 果 包 括 在 會 議 記 錄 中 可 能 會 引 起 誤 解 。  
 
1 1 3 .  葉 傲 冬 主 席 回 應 說 剛 才 議 員 指 若 路 政 署 的 文 件 包 括

增 加 泊 車 位 的 計 劃 才 會 反 對 。 路 政 署 代 表 、 民 政 專 員 和

他 已 清 楚 解 釋 議 項 討 論 的 文 件 與 引 起 議 員 擔 憂 的 附 件 是

兩 回 事 。 文 件 中 的 附 件 一 是 運 房 局 在 2 0 1 7 年 6 月 向 立 法

會 發 出 的 信 函 ， 只 作 為 背 景 資 料 供 議 員 及 公 眾 參 考 和 了

解 詳 情 。 經 路 政 署 代 表 、 民 政 專 員 和 他 澄 清 後 ， 再 沒 有

議 員 就 此 示 意 發 言 甚 至 提 出 反 對 。  
 
1 1 4 .  楊 子 熙 議 員 詢 問 在 工 程 期 間 是 否 會 設 置 沉 降 及 空 氣

監 測 點 ， 及 會 否 繼 續 向 環 保 署 反 映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設 置 有

關 空 氣 監 測 點 的 意 見 。  
 
1 1 5 .  黃 兆 輝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加 士 居 道 天 橋 隔 音 罩 工 程 現 正 處 於 勘 查 研 究 階

段 ， 於 詳 細 設 計 時 ， 路 政 署 將 會 考 慮 有 何 措 施

減 低 沉 降 對 附 近 居 民 的 影 響 。  

( i i )   中 九 龍 幹 線 工 程 在 隧 道 走 線 附 近 的 地 方 已 設 置

沉 降 監 測 點 ， 駿 發 花 園 附 近 路 面 亦 有 設 置 ， 但

樓 宇 外 牆 則 沒 有 。 因 應 居 民 意 見 ， 路 政 署 會 考

慮 增 加 額 外 沉 降 監 測 點 。  

( i i i )   中 九 龍 幹 線 工 程 於 建 築 期 間 會 進 行 建 築 塵 埃 的

監 察 ， 路 政 署 會 繼 續 向 環 保 署 反 映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設 置 空 氣 監 測 點 的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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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6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相 信 路 政 署 代 表 已 透 過 幾 場 公 眾 諮

詢 收 集 了 駿 發 花 園 居 民 的 意 見 ， 他 們 亦 能 透 過 是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錄 了 解 及 詳 細 考 慮 。  
 
1 1 7 .  余 德 寶 議 員 詢 問 中 九 龍 幹 線 隔 音 罩 工 程 大 約 會 設 置

多 少 個 沉 降 監 測 點 ， 路 政 署 代 表 指 會 定 期 匯 報 是 何 時 ，

以 及 當 收 集 到 數 據 後 會 否 向 區 議 會 或 公 眾 公 布 。  
 
1 1 8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議 員 過 去 一 直 提 出 要 監 察 整 個 工

程 ， 上 一 屆 區 議 會 甚 至 成 立 了 中 九 龍 幹 線 工 作 小 組 ， 未

來 可 適 時 研 究 有 否 需 要 重 新 成 立 有 關 工 作 小 組 。 如 不 成

立 ， 路 政 署 或 相 關 部 門 亦 能 在 其 他 會 議 向 區 議 會 定 期 匯

報 。  
 
1 1 9 .  盧 紹 麟 先 生 回 應 余 德 寶 議 員 的 提 問 。 路 政 署 會 根 據

有 關 條 例 要 求 設 置 沉 降 監 測 點 。 樓 宇 外 牆 的 角 落 及 每 隔

2 0 米 處 會 設 置 一 個 沉 降 監 測 點 ， 並 會 定 期 進 行 監 察 。  
 
1 2 0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議 項 十 一 ：  建 議 引 入 規 管 制 度 以 推 動 街 頭 表 演 文 化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0 1 / 2 0 1 8 號 文 件 )  
 
議 項 十 二 ：  

 
街 頭 表 演 需 正 視  要 求 完 善 文 化 政 策  
 重 新 研 究 設 立 「 文 化 局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0 2 / 2 0 1 8 號 文 件 )  

 
議 項 十 三 ：  

 
要 求 政 府 制 定 法 例 有 效 管 理 街 頭 表 演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0 3 / 2 0 1 8 號 文 件 )  

 
1 2 1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議 項 十 一 至 十 三 均 與 街 頭 表 演 有

關 ， 建 議 合 併 討 論 ， 與 會 者 並 無 異 議 。  
 
1 2 2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地 政 總 署 和 入 境 事 務 處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七 及 八 )已 在 2 0 1 8 年 9 月 2 1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予

各 議 員 備 覽 ， 食 環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九 )亦 已 在 2 0 1 8 年 9
月 2 4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予 各 議 員 備 覽 ， 而 康 文 署 、 路 政

署 和 民 政 事 務 局 ( “民 政 局 ”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十 至 十 二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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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於 桌 上 供 議 員 參 閱 。 他 繼 而 歡 迎 ︰  
 

(a)  食 環 署 油 尖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張 偉 文 先 生 ；  

(b)  警 務 處 油 尖 區 指 揮 官 周 一 鳴 先 生 ；  

(c)  運 輸 署 總 運 輸 主 任 (九 龍 )布 佩 雯 女 士 ；  

(d)  環 保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 區 域 東 ) 6 王 楚 權 先

生 ；  

(e)  康 文 署 總 經 理 (港 九 文 化 事 務 )楊 惠 芳 女 士 和 高 級

經 理 (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 廣 場 及 海 濱 管 理 黃 潔 怡 女

士 ； 以 及  

(f)  油 尖 旺 民 政 專 員 蔡 亮 女 士 及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 2 )鍾 嘉 詠 女 士 。  
 
1 2 3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由 於 議 項 十 二 涉 及 兩 項 動 議 ， 他 詢

問 各 項 動 議 的 動 議 人 及 和 議 人 為 誰 。  
 
1 2 4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表 示 ， 她 為 上 述 兩 項 動 議 的 動 議 人 ，

並 表 示 黃 建 新 議 員 及 陳 少 棠 議 員 為 和 議 人 。  
 
1 2 5 .  余 德 寶 議 員 補 充 第 1 0 1 / 2 0 1 8 號 文 件 內 容 。 他 指 出 街

頭 表 演 沒 有 因 為 行 人 專 用 區 取 消 而 消 失 ， 旺 角 的 大 部 分

表 演 者 移 師 到 尖 沙 咀 碼 頭 一 帶 繼 續 表 演 ， 前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噪 音 及 阻 街 問 題 只 是 轉 移 到 其 他 地 方 ， 根 本 沒 有 解

決 。 故 此 ， 他 提 呈 文 件 ， 期 望 政 府 制 定 街 頭 表 演 政 策 ，

引 入 規 管 制 度 ， 甚 至 長 遠 而 言 考 慮 發 牌 ， 使 表 演 者 正 當

地 進 行 街 頭 表 演 。 政 府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便 以 為 可 以 解 決

街 頭 表 演 的 噪 音 及 阻 街 是 治 標 不 治 本 。  
 
1 2 6 .  陳 少 棠 議 員 補 充 第 1 0 2 / 2 0 1 8 號 文 件 內 容 。 他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 旺 角 區 居 民 感 到 安 寧 ，

他 感 謝 議 員 支 持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 亦 感 謝 旺 角 警 區 在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時 的 行 動 及 善 後 工 作 ， 使 事 件 在 沒 有 衝 突

情 況 下 圓 滿 解 決 。 現 時 該 處 只 餘 下 零 星 問 題 ， 如 「 易 拉

架 」及 電 訊 攤 檔 阻 街 問 題 ， 他 期 望 警 方 和 食 環 署 繼 續 努 力

執 法 ； ( i i )雖 然 旺 角 區 問 題 解 決 ， 但 街 頭 表 演 滋 擾 問 題 仍

一 直 困 擾 其 他 地 區 ， 如 銅 鑼 灣 及 尖 沙 咀 。 若 只 依 賴 相 關

部 門 如 警 務 處 、 食 環 署 及 康 文 署 處 理 ， 處 理 不 宜 便 怪 責

上 述 部 門 ， 他 認 為 不 甚 公 平 ； 以 及 ( i i i )他 所 屬 政 黨 幾 位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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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期 望 大 家 支 持 他 們 的 動 議 ， 要 求 政 府 重 新 研 究 設 立 文

化 局 及 規 管 街 頭 表 演 ， 使 市 民 能 欣 賞 街 頭 文 化 ， 藝 術 表

演 者 能 發 揮 所 長 ， 同 時 令 居 民 安 寧 ， 達 至 三 贏 局 面 。  
 
(涂 謹 申 議 員 於 下 午 5 時 5 5 分 退 席 。 )  
 
1 2 7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補 充 第 1 0 2 / 2 0 1 8 號 文 件 內 容 。 她 說 成

立 文 化 局 的 概 念 在 上 屆 政 府 時 已 提 交 立 法 會 討 論 ， 政 府

內 部 重 組 架 構 時 亦 曾 考 慮 ， 惟 最 後 不 了 了 之 。 綜 觀 各 部

門 對 此 議 項 的 書 面 回 應 ， 每 個 部 門 只 能 就 各 自 的 範 疇 回

答 ， 對 於 設 立 文 化 局 統 籌 香 港 的 藝 術 發 展 ， 最 關 鍵 的 民

政 局 沒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 其 書 面 回 應 亦 只 是 以 往 討 論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時 的 舊 回 應 ， 比 較 新 的 內 容 只 有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黑 盒 劇 場 將 在 2 0 1 9 年 啟 用 ， 但 回 應 篇 幅 很 少 。 民 政

局 的 書 面 回 應 只 提 及 是 否 設 立 發 牌 制 度 規 管 街 頭 表 演「 需

要 社 會 從 多 角 度 討 論 ， 以 凝 聚 社 會 共 識 」， 她 質 疑 需 時 多

久 才 能 凝 聚 共 識 。 她 認 為 必 須 成 立 決 策 局 專 責 處 理 藝 術

發 展 事 宜 ， 並 期 望 了 解 各 部 門 代 表 的 看 法 。  
 
1 2 8 .  孔 昭 華 議 員 補 充 第 1 0 3 / 2 0 1 8 號 文 件 內 容 。 他 說 ， 在

討 論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時 ， 他 已 預 見 該 處 的 表 演 者 會 移 師

到 其 他 地 方 。 在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首 兩 個 周 末 ，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一 帶 亂 象 頻 生 ， 他 感 謝 警 方 在 該 段 時 間 動 員 眾

多 警 力 維 持 秩 序 。 在 首 兩 星 期 ， 他 收 到 來 自 市 民 、 當 區

居 民 及 店 鋪 的 投 訴 多 達 3 0 宗 ， 向 他 反 映 問 題 嚴 重 ， 報 章

頭 條 每 天 也 有 相 關 報 導 。 後 來 由 於 天 氣 問 題 和 本 土 激 進

團 體 到 場 衝 擊 ， 使 該 處 情 況 較 為 收 斂 。 如 果 沒 有 清 晰 的

法 例 及 制 度 規 管 ， 他 覺 得 不 能 解 決 街 頭 表 演 引 起 的 問

題 。 他 曾 就 此 事 件 要 求 主 席 召 開 特 別 會 議 ， 現 在 回 顧 ，

街 頭 表 演 衍 生 的 問 題 四 散 到 其 他 區 域 ， 他 希 望 民 政 局 牽

頭 設 立 平 台 讓 人 討 論 ， 使 街 頭 表 演 繼 續 進 行 的 同 時 ， 公

共 秩 序 也 得 以 維 持 ， 執 法 部 門 亦 能 清 晰 地 執 法 。  
 
1 2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有 關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及 要 求 召 開 特 別

會 議 事 宜 ， 他 在 此 向 議 員 解 釋 當 時 情 況 。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一 帶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取 消 後 首 個 周 末 發 生 混 亂 情 況 ， 就

此 ， 孔 議 員 電 郵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要 求 舉 行 特 別 會 議 。 他

收 悉 後 向 孔 議 員 表 示 會 跟 相 關 部 門 了 解 情 況 再 作 決 定 ，

孔 議 員 表 示 理 解 。 經 過 他 與 不 同 部 門 ， 包 括 民 政 處 、 食

環 署 及 警 方 溝 通 後 ， 知 道 部 門 有 相 應 針 對 措 施 和 對 策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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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相 關 混 亂 情 況 ， 所 以 他 同 意 部 門 可 以 再 觀 察 一 段 時 間

再 作 決 定 。 在 該 段 時 間 ， 他 每 天 都 與 相 關 部 門 負 責 人 溝

通 ， 亦 見 到 該 處 後 期 的 混 亂 情 況 已 減 少 ， 因 此 決 定 不 召

開 特 別 會 議 ， 希 望 孔 議 員 明 白 。 時 至 今 日 ， 經 過 不 同 部

門 的 努 力 及 警 方 加 大 執 法 力 度 ， 該 處 未 再 發 生 混 亂 情

況 。  
 
1 3 0 .  蔡 亮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  
 

( i )   行 人 專 用 區 於 2 0 1 8 年 8 月 4 日 正 式 終 止 運 作

後 ， 部 分 原 在 該 區 表 演 的 團 體 轉 移 到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及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海 傍 一 帶 ， 造 成 噪 音 及

阻 塞 的 滋 擾 。  

( i i )   民 政 處 已 協 調 相 關 部 門 作 出 適 切 跟 進 ， 包 括 加

派 人 手 在 上 述 地 方 巡 邏 及 留 意 情 況 ， 以 及 按 法

例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 規 管 有 關 活 動 。  

( i i i )   民 政 處 除 了 統 籌 部 門 工 作 外 ， 亦 已 聯 絡 附 近 一

帶 的 持 份 者 ， 了 解 情 況 及 協 助 他 們 向 執 法 部 門

反 映 有 關 意 見 。  

( i v )   經 過 各 相 關 部 門 的 通 力 合 作 及 跟 進 行 動 ， 情 況

在 過 去 數 個 周 末 已 大 致 受 控 並 有 所 改 善 。 民 政

處 及 相 關 部 門 會 繼 續 密 切 跟 進 該 處 的 情 況 ， 按

其 職 權 範 圍 作 出 適 切 跟 進 。  

( v )   自 本 年 5 月 討 論 行 人 專 用 區 至 今 ， 民 政 處 共 收

到 四 宗 投 訴 ， 當 中 包 括 兩 宗 由 議 員 致 函 民 政 專

員 的 投 訴 。  
 
1 3 1 .  周 一 鳴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在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前 ，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及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一 帶 已 有 一 些 團 體 表 演 ， 但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 該 處 的 表 演 團 體 數 目 有 所 增 加 。  

( i i )   警 方 主 要 針 對 公 共 安 全 及 秩 序 執 法 。 有 關 天 星

碼 頭 的 巴 士 站 外 圍 一 帶 ， 由 於 有 些 道 路 使 用 者

或 會 走 出 範 圍 ， 構 成 危 險 ， 所 以 警 方 會 調 配 資

源 加 強 這 方 面 的 執 法 。  

( i i i )   自 8 月 1 2 日 開 始 ， 天 星 碼 頭 及 五 支 旗 杆 位 置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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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任 何 團 體 表 演 ， 亦 沒 有 人 嘗 試 表 演 。 表 演

團 體 只 集 中 在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一 帶 地 方 ， 他 和 康

文 署 人 員 一 直 保 持 緊 密 聯 絡 ， 希 望 可 以 維 持 公

共 秩 序 。 至 於 執 法 方 面 ， 警 方 會 根 據 法 律 相 稱

性 研 究 有 否 需 要 進 行 票 控 。  
( i v )   感 謝 議 員 向 警 方 反 映 意 見 ， 警 方 已 向 當 區 商 戶

及 市 民 了 解 情 況 ， 他 們 希 望 可 以 盡 量 增 加 警

力 。 市 民 若 有 需 要 ， 歡 迎 向 警 方 提 供 有 關 噪 音

滋 擾 或 任 何 其 他 情 況 的 資 料 。  

( v )   現 時 該 處 的 情 況 已 經 比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首 星

期 大 有 改 善 。 雖 然 如 此 ， 警 方 會 繼 續 執 法 和 維

持 公 共 秩 序 ， 視 乎 實 際 情 況 而 適 當 調 配 資 源 ，

希 望 情 況 持 續 改 善 。  
 
1 3 2 .  楊 惠 芳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  
 

( i )   自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 文 化 中 心 廣 場 一 帶 的 表

演 者 有 所 增 加 。 該 段 時 間 的 周 末 平 均 約 有 十 個

表 演 團 體 。 表 演 團 體 數 目 在 9 月 份 明 顯 減 少 ，

平 日 有 三 數 個 團 體 ， 亦 曾 錄 到 零 紀 錄 ， 在 周

末 ， 如 上 星 期 日 ， 則 全 日 共 有 九 個 表 演 團 體 。

表 演 團 體 數 目 最 近 穩 定 下 來 。  

( i i )   如 果 在 文 化 中 心 廣 場 進 行 的 活 動 對 任 何 人 士 造

成 滋 擾 、 阻 礙 行 人 或 緊 急 通 道 而 影 響 公 眾 安

全 ， 或 涉 及 任 何 金 錢 交 易 ， 康 文 署 會 根 據 《 文

娛 中 心 規 例 》 執 行 管 理 工 作 。  

( i i i )   康 文 署 在 此 期 間 與 警 方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 亦 有 召

開 會 議 一 同 跟 進 。 她 感 謝 警 方 與 署 方 合 作 。  

( i v )   自 5 月 下 旬 至 9 月 2 3 日 期 間 ，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共

接 獲 九 宗 廣 場 活 動 造 成 噪 音 滋 擾 的 投 訴 ， 這 些

投 訴 通 常 透 過 電 話 熱 線 或 詢 問 處 接 獲 。 接 獲 投

訴 後 ， 康 文 署 會 即 時 處 理 。  
 
1 3 3 .  張 偉 文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食 環 署 一 向 十 分 關 注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一 帶 公 眾

地 方 的 街 頭 表 演 情 況 。 自 行 人 專 用 區 終 止 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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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食 環 署 已 加 派 人 手 加 強 清 掃 及 巡 查 ， 以 保

持 街 道 清 潔 衞 生 及 管 制 非 法 販 賣 活 動 。  

( i i )   食 環 署 與 警 方 在 8 月 1 7 日 至 9 月 2 2 日 期 間 共

進 行 1 8 次 聯 合 行 動 ， 就 觀 察 所 得 ， 在 行 動 期

間 該 處 情 況 大 致 正 常 。 若 街 頭 表 演 涉 及 非 法 擺

賣 活 動 或 觸 犯 公 眾 潔 淨 等 規 例 ， 食 環 署 會 根 據

相 關 法 例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  

( i i i )   今 年 5 月 至 今 ， 食 環 署 共 接 獲 1 5 宗 涉 及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一 帶 公 眾 地 方 街 頭 表 演 的 投 訴 。 上 述

投 訴 全 都 是 在 8 月 上 旬 接 獲 ， 自 8 月 下 旬 至 今

未 再 收 到 相 關 投 訴 。  
 
1 3 4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說 ， 由 於 現 時 沒 有 指 引 規 管 街 頭 表

演 ， 各 部 門 代 表 只 能 根 據 各 自 職 責 範 圍 回 應 ， 不 能 以 較

宏 觀 的 角 度 或 程 序 處 理 文 化 發 展 事 宜 。 她 再 次 呼 籲 議 員

支 持 文 件 中 的 兩 項 動 議 。  
 
1 3 5 .  陳 少 棠 議 員 指 出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一 帶 的 混 亂 情 況 現

時 有 所 改 善 ， 但 並 不 代 表 會 一 直 如 此 。 如 果 政 府 不 帶 頭

成 立 文 化 局 及 正 視 問 題 ， 相 信 香 港 不 同 地 方 都 會 變 回 行

人 專 用 區 取 消 前 的 樣 子 。 若 有 合 適 的 地 方 ， 既 不 會 影 響

他 人 ， 亦 能 孕 育 一 班 文 化 表 演 者 ， 相 信 議 員 會 同 意 街 頭

表 演 繼 續 進 行 。 他 希 望 成 立 文 化 局 ， 在 長 遠 發 展 方 面 除

了 讓 藝 術 表 演 者 有 空 間 發 揮 外 ， 亦 能 有 助 各 部 門 解 決 街

頭 表 演 阻 街 、 擾 民 、 收 打 賞 或 行 乞 的 問 題 。  
 
1 3 6 .  余 德 寶 議 員 說 ， 1 8 年 來 政 府 對 於 行 人 專 用 區 都 是 採

取 無 為 而 治 的 態 度 ， 各 政 府 部 門 各 自 為 政 ， 有 人 投 訴 才

處 理 。 如 果 政 府 現 在 仍 然 採 取 此 態 度 ， 他 相 信 不 論 在 尖

沙 咀 或 銅 鑼 灣 的 街 頭 表 演 引 伸 的 噪 音 問 題 均 不 能 解 決 。

8 月 中 有 民 間 團 體 到 尖 沙 咀 與 表 演 者 發 生 衝 突 ， 這 對 政 府

正 是 一 個 警 號 ， 如 果 政 府 依 然 不 作 出 任 何 行 動 ， 民 間 自

然 會 自 行 組 織 行 動 ， 包 括 製 造 衝 突 或 附 近 店 鋪 申 請 禁 制

令 阻 止 街 頭 表 演 ， 最 近 銅 鑼 灣 時 代 廣 場 甚 至 向 街 頭 表 演

者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 雖 然 康 文 署 表 示 尖 沙 咀 有 些 日 子 沒 有

街 頭 表 演 者 ， 但 相 信 相 隔 一 段 時 間 便 會 重 現 尖 沙 咀 、 銅

鑼 灣 及 旺 角 等 地 方 。 因 此 他 所 屬 派 別 的 議 員 希 望 政 府 研

究 成 立 專 責 的 文 化 部 門 統 籌 文 化 藝 術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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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 振 輝 議 員 於 下 午 6 時 1 8 分 退 席 。 )  
 
1 3 7 .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感 謝 各 部 門 努 力 處 理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一 帶 的 亂 象 ； ( i i )食 環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指 今

年 5 月 至 9 月 ， 天 星 碼 頭 近 五 支 旗 杆 對 出 位 置 並 沒 有 風 水

攤 檔 及 地 攤 從 事 非 法 販 賣 活 動 。 他 剛 才 追 問 食 環 署 張 總

監 為 何 他 拍 攝 的 照 片 中 顯 示 該 處 的 確 有 上 述 攤 檔 ， 但 食

環 署 的 回 覆 卻 是 如 此 。 張 總 監 說 由 於 照 片 中 的 攤 檔 只 標

示「 5 0」， 並 沒 有 港 幣 符 號 ， 因 此 不 視 為 販 賣 活 動 。 他 期

望 釐 清 對 此 亂 象 的 執 法 安 排 ， 而 不 是 像 現 時 不 了 了 之 ；

以 及 ( i i i )他 當 了 差 不 多 1 1 年 區 議 員 ， 未 曾 見 過 民 政 專 員 就

議 題 致 函 議 員 ， 但 她 這 次 卻 發 出 一 封 信 ， 足 見 問 題 嚴 重

及 當 時 的 迫 切 性 。 他 覺 得 作 為 議 員 不 應 各 家 自 掃 門 前

雪 ， 他 舉 例 天 星 碼 頭 就 算 不 屬 於 他 的 選 區 ， 但 他 仍 會 要

求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清 楚 訂 立 規 例 及 制 定 清 晰 法 例 讓 前 線 執

法 人 員 及 表 演 者 依 從 。  
 
1 3 8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留 意 到 不 同 政 治 光 譜 的 議 員 意 見 相

若 ， 大 家 都 期 望 政 府 能 有 決 策 局 或 部 門 統 籌 藝 術 發 展 ，

以 解 決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衍 生 的 問 題 ， 但 政 府 卻 沒 有 實

行 ， 民 間 因 而 掀 起 不 同 矛 盾 ， 如 時 代 廣 場 對 表 演 者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的 事 件 。 立 法 會 曾 討 論 成 立 文 化 局 ， 雖 然 後 來

沒 有 成 事 ， 但 當 時 社 會 的 反 響 不 是 太 大 ， 因 此 政 府 現 在

是 時 候 重 新 討 論 。 她 再 一 次 呼 籲 議 員 支 持 文 件 中 的 動

議 。  
 
1 3 9 .  黃 建 新 議 員 憶 述 在 5 月 的 會 議 上 ， 他 曾 提 呈 文 件 動

議 由 民 政 局 牽 頭 在 全 港 各 區 物 色 街 道 及 場 地 供 街 頭 表 演

者 使 用 ， 惟 當 時 議 員 提 出 修 訂 動 議 ， 建 議 由 政 府 各 部 門

而 非 只 由 民 政 局 負 責 ， 最 後 修 訂 動 議 獲 得 通 過 。 是 次 議

員 提 呈 文 件 邀 請 民 政 局 代 表 回 應 ， 因 為 它 與 藝 術 或 街 頭

表 演 最 有 關 聯 ， 但 它 卻 沒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 拒 絕 回 應 民

意 和 聆 聽 議 員 意 見 。 這 正 是 他 在 上 述 動 議 提 出 應 由 民 政

局 牽 頭 的 原 因 ， 他 在 7 月 的 會 議 上 亦 曾 提 及 此 意 見 。 當 天

沒 有 讓 民 政 局 負 責 ， 他 相 信 民 政 局 亦 沒 有 能 力 承 擔 處 理

街 頭 及 文 化 藝 術 表 演 事 宜 ， 因 此 他 建 議 盡 快 成 立 文 化

局 ， 真 正 面 對 問 題 。 他 呼 籲 議 員 支 持 議 項 的 動 議 。  
 
1 4 0 .  楊 子 熙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街 頭 表 演 作 為 在 公 眾

地 方 的 露 天 表 演 ， 不 同 人 對 此 有 不 同 喜 惡 。 若 不 能 只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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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律 ， 便 要 靠 規 管 。 他 詢 問 部 門 代 表 以 往 有 否 需 要 申 請

才 能 進 行 露 天 表 演 的 情 況 ， 其 成 效 和 規 管 時 訂 立 的 條 件

為 何 ， 以 及 反 應 如 何 。 他 想 了 解 後 再 作 判 斷 ； ( i i )不 同 意

議 員 提 出 若 非 由 民 政 局 牽 頭 處 理 ， 便 是 放 生 民 政 局 的 說

法 ， 他 認 為 民 政 局 有 其 角 色 ； 以 及 ( i i i )期 望 動 議 及 和 議 的

議 員 提 供 多 點 有 關 他 們 建 議 成 立 的 文 化 局 的 詳 情 及 職 權

範 圍 資 料 。 若 純 粹 為 街 頭 表 演 成 立 文 化 局 ， 不 如 成 立 街

頭 表 演 局 。  
 
1 4 1 .  林 健 文 議 員 說 ， 在 5 月 的 會 議 上 ， 他 曾 提 呈 文 件 動

議 要 求 政 府 加 強 監 管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運 作 ， 包 括 施 行 發 牌

制 度 或 其 他 可 行 措 施 ， 惟 當 時 議 員 有 各 自 考 慮 ， 最 終 把

動 議 否 決 。 但 事 實 證 明 ，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 該 處 的 街

頭 表 演 者 四 散 到 其 他 地 方 ， 首 當 其 衝 便 是 出 現 問 題 的 天

星 碼 頭 。 這 絕 對 是 他 們 預 期 之 中 ， 所 以 面 對 街 頭 表 演 如

此 棘 手 的 問 題 ， 絕 對 不 能 只 以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解 決 ， 必

須 有 政 府 部 門 牽 頭 規 管 甚 至 推 行 發 牌 制 度 。 若 民 政 局 對

於 擔 當 此 角 色 感 到 困 難 或 有 其 他 原 因 不 能 勝 任 ， 政 府 便

要 積 極 考 慮 成 立 管 理 街 頭 表 演 的 專 責 部 門 。 如 議 員 建 議

成 立 的 文 化 局 職 權 範 圍 能 做 到 此 角 色 ， 他 們 對 是 否 支 持

持 開 放 態 度 。 他 認 為 要 正 視 街 頭 表 演 衍 生 的 問 題 ， 政 府

不 能 因 為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 旺 角 區 居 民 不 再 投 訴 ， 便

覺 得 完 成 使 命 。 部 門 回 應 亦 提 及 近 來 天 星 碼 頭 一 帶 的 投

訴 及 表 演 團 體 數 目 減 少 ， 但 這 可 能 只 是 由 於 颱 風 等 短 期

因 素 所 致 ， 相 隔 一 段 時 間 ， 表 演 團 體 或 會 重 返 ， 或 再 轉

移 至 其 他 地 方 表 演 。 政 府 不 能 對 此 問 題 視 若 無 睹 ， 必 須

面 對 及 解 決 ， 所 以 他 認 為 必 須 監 管 ， 甚 至 推 行 發 牌 制

度 。  
 
1 4 2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回 應 楊 子 熙 議 員 有 關 建 議 成 立 文 化 局

的 職 權 範 圍 問 題 。 她 提 呈 的 文 件 中 指 出 文 化 活 動 必 須 由

政 策 局 好 好 統 籌 及 梳 理 。 世 界 各 地 ， 包 括 澳 門 ， 都 有 設

立 文 化 局 ， 以 支 持 及 統 籌 文 藝 發 展 政 策 ， 因 此 她 建 議 成

立 的 文 化 局 並 非 純 粹 有 關 街 頭 表 演 範 疇 。  
 
(楊 鎮 華 議 員 於 下 午 6 時 3 0 分 退 席 。 )  
 
1 4 3 .  孔 昭 華 議 員 說 ， 若 民 政 局 或 政 府 不 指 明 哪 個 部 門 能

牽 頭 處 理 、 提 供 平 台 ， 甚 至 成 立 委 員 會 集 合 不 同 持 份 者

討 論 ， 便 不 能 達 成 共 識 。 透 過 平 台 ， 持 份 者 如 街 頭 表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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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及 政 府 官 員 各 自 表 述 意 見 ， 才 有 可 能 達 成 共 識 ， 否 則

現 時 的 討 論 只 會 淪 於 空 泛 。  
 
1 4 4 .  余 德 寶 議 員 引 述 民 政 局 書 面 回 應 指 西 九 藝 術 公 園 的

自 由 空 間 將 於 2 0 1 9 年 啟 用 ，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亦 預 計 在 2 0 2 0
年 落 成 ， 屆 時 街 頭 表 演 者 可 到 該 等 地 方 表 演 ， 減 少 對 他

人 的 滋 擾 。 然 而 ， 上 述 設 施 距 離 現 在 尚 有 一 段 時 間 才 啟

用 。 他 提 出 不 應 只 處 理 油 尖 旺 區 的 街 頭 表 演 問 題 如 此 狹

隘 ， 希 望 政 府 仿 效 新 加 坡 、 台 灣 及 澳 門 ， 積 極 考 慮 成 立

一 個 專 責 處 理 文 化 政 策 倡 議 ， 包 括 街 頭 表 演 政 策 的 部

門 。  
 
1 4 5 .  陳 少 棠 議 員 表 示 議 員 都 已 充 分 發 表 意 見 ， 議 員 提 呈

的 其 餘 兩 份 文 件 雖 然 意 見 相 近 ， 卻 沒 有 包 括 動 議 ， 他 懇

請 提 呈 該 兩 份 文 件 的 四 位 議 員 支 持 他 所 屬 政 黨 提 出 的 兩

項 動 議 。 會 議 討 論 至 今 ， 所 有 發 言 議 員 意 見 甚 為 一 致 ，

因 此 他 建 議 現 在 進 入 兩 項 動 議 的 投 票 階 段 。 眾 無 異 議 。  
 
1 4 6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1 0 2 / 2 0 1 8 號 文 件 的

動 議 由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 黃 建 新 議 員 及 陳 少 棠 議 員 和

議 。 動 議 如 下 ︰  
 

1 .  強 烈 要 求 政 府 研 究 街 頭 表 演 指 引 ；  

2 .  強 烈 要 求 政 府 重 新 研 究 設 立 「 文 化 局 」 。  
 
1 4 7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議 員 就 第 一 項 動 議 進 行 表 決 。  
 
1 4 8 .  投 票 結 果 ： 贊 成 的 有 1 2 人 ， 分 別 為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

陳 少 棠 議 員 、 莊 永 燦 議 員 [授 權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代 為 投 票 ]、
鍾 澤 暉 議 員 、 鍾 港 武 議 員 、 孔 昭 華 議 員 、 林 健 文 議 員 、

劉 柏 祺 議 員 、 鄧 銘 心 議 員 、 黃 建 新 議 員 、 楊 子 熙 議 員 和

余 德 寶 議 員 。 0 票 反 對 。 0 票 棄 權 。  
 
(會 後 補 註 ︰  會 議 室 內 當 時 有 1 3 名 議 員 ， 葉 傲 冬 主 席 並 沒

有 投 票 。 )  
 
1 4 9 .  葉 傲 冬 主 席 宣 布 第 一 項 動 議 獲 得 通 過 。  
 
1 5 0 .  余 德 寶 議 員 詢 問 是 否 有 授 權 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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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莊 永 燦 議 員 已 於 會 前 授 權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在 會 上 代 為 投 票 。 他 接 着 請 議 員 就 第 二 項 動 議 進 行

表 決 。  
 
1 5 2 .  投 票 結 果 ： 贊 成 的 有 1 2 人 ， 分 別 為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

陳 少 棠 議 員 、 莊 永 燦 議 員 [授 權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代 為 投 票 ]、
鍾 澤 暉 議 員 、 鍾 港 武 議 員 、 孔 昭 華 議 員 、 林 健 文 議 員 、

劉 柏 祺 議 員 、 鄧 銘 心 議 員 、 黃 建 新 議 員 、 楊 子 熙 議 員 和

余 德 寶 議 員 。 0 票 反 對 。 0 票 棄 權 。  
 
(會 後 補 註 ︰  會 議 室 內 當 時 有 1 3 名 議 員 ， 葉 傲 冬 主 席 並 沒

有 投 票 。 )  
 
1 5 3 .  葉 傲 冬 主 席 宣 布 第 二 項 動 議 獲 得 通 過 。 他 感 謝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1 5 4 .  餘 無 別 事 ， 葉 傲 冬 主 席 宣 布 議 事 完 畢 ， 會 議 於 下 午

6 時 3 8 分 結 束 。 下 次 會 議 訂 於 2 0 1 8 年 1 1 月 2 9 日 (星 期 四 )
下 午 2 時 3 0 分 舉 行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2 0 1 8 年 1 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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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7 日  

油尖旺區議會會議

封塵榜上有名   非旺角舊街市莫屬

就上述的續議事項，規劃署就土地規劃相關的事宜回覆如

下：  

2. 規劃署於 2018 年 7 月就題述事宜提交的書面回覆（見附

件）及在 2018 年 7 月 12 日油尖旺區議會會議上的回應（載於

區議會的會議記錄）仍然有效。

3. 正如上述規劃署的書面回覆中所述，《旺角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編號 S/K3/31》已於 2018 年 7 月 13 日刋憲。

規劃署荃灣及西九龍規劃處  

2018 年 9 月  

附件一



2018 年 7 月 12 日  

油尖旺區議會會議  

 

封塵榜上有名   非旺角舊街市莫屬  

 
 就上述文件的提問及要求，規劃署就土地規劃相關的事宜

回覆如下：  

 

土地用途  

 

2. 前旺角街市用地在《旺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3/30》

（大綱圖）上劃為「商業 (3)」地帶，地盤面積約 1,240 平方米。

根據大綱圖的《註釋》，該用地日後的發展須闢設總樓面面積不

少於 4,500 平方米的社區健康中心。大綱圖的《説明書》亦訂

明，該社區健康中心擬透過公營機構、私營機構和為社區提供

醫療服務的非政府機構通力合作，為公眾提供更全面而協調得

宜，以及更以人為本的跨專科基本護理服務。有關服務會包括

基本醫療／牙科護理、母嬰健康服務、中藥及其他跨專科醫療

支援。該社區健康中心將設於建築物的低層，有獨立入口和升

降機／扶手電梯以方便病人，並設上落客貨和停車設施。  

 

3. 有關臨時用途的建議，在規劃方面，根據有關大綱圖的《註

釋》，在前旺角街市用地作臨時用途（預料為期不超過五年），

只要符合其他有關的法例、政府土地契約條款的規定，以及任

何其他政府規定，便屬經常准許的用途，無須符合大綱圖的規

定。  

 

法定規劃程序  

 

4. 該用地於 2011 年 8 月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改劃

為「商業 (3)」地帶。規劃署亦曾於 2011 年 9 月就上述改劃諮詢

油尖旺區議會。  

 

5. 然而，較早前由於旺角分區計劃大綱圖涉及的司法覆核程

序尚未完結，即使有關的司法覆核並非針對前旺角街市用地，

該大綱圖仍未能提交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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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近，當局已因應法庭對其中一宗司法覆核的裁決，檢討

了大綱圖的發展限制。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同

意將收納了最新修訂的大綱圖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展示。該

大綱圖將於 2018 年 7 月 13 日刋憲。換言之，有關大綱圖的法

定規劃程序現已重啓。  

 

 

規劃署荃灣及西九龍規劃處  

2018 年 7 月  



2018 年 9 月 27 日 
油尖旺區議會會議

地政總署

九龍西區地政處就

封塵榜上有名 非旺角舊街市莫屬

所作的書面回應

 Our written reply dated 4.7.2018 to the said paper (see Annex) is still 
valid and we have no further input to it.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no 
representatives from this office will attend the meeting scheduled on 
27.9.2018.  

2018 年 9 月 19 日  

附件二



附件 

2018 年 7 月 12 日 

油尖旺區議會 

 

封塵榜上有名 非旺角舊街市莫屬 

 

就上述文件的提問及要求，本處回覆如下: 

 

位於亞皆老街與廣東道交界的舊旺角街市(該街市)目前

是由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負責管理，如食環署作

出適當的財務安排拆卸該街市構築物，把空置土地交還本

處作短期用途，本處會配合。任何人士或政府部門如有意

使用該街市的構築物作臨時用途，可直接與食環署商討，

相信食環署會考慮擬議的臨時用途是否合適。本署原則上

不反對該街市作短期臨時用途，惟有關臨時用途不可影響

政府未來的賣地計劃。至於該街市土地的長遠規劃用途，

相信規劃署會作出回應。 

 

地政總署 

九龍西區地政處 

2018 年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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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附件五



問題 1 及問題 2 
根據《西南九龍分區計劃大綱核準圖編號 S/K20/30》，高鐵

香港段香港西九龍站連同其上蓋商業發展(下稱「該上蓋商

業發展」)劃為「綜合發展區(1)」。城市規劃委員於 2010 年

5 月 7 日批准有關總綱發展藍圖(下稱「核准總綱發展藍

圖」)。按核准總綱發展藍圖建議，該上蓋商業發展包括商

場及停車場平台和三幢商業大廈，最高高度分別為主水平

基準上 119.05 米、99.85 米及 84.4 米。擬議建築物採用階梯

式設計，由北向南漸低，既能提供樓宇高度的變化，亦能

保存由主要瞭望點望向九龍山脊綫的主要景觀。 
 
核准總綱發展藍圖已存放於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供公

衆查閱。核准總綱發展藍圖只作參考用途，該上蓋商業發

展最終須視乎發展商符合有關地契及法例規定，包括《建

築物條例》等的詳細設計而定。 
 
根據 2008 年 4 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該上蓋商

業發展用地將不會批予港鐵公司。政府會按照現行土地政

策處理該用地，並且確保該用地與香港西九龍站有適當的

整合。就此，政府於 2018 年 3 月公布 2018-19 年度賣地計

劃包括該上蓋商業發展用地，有關詳情會適時公布。該上

蓋商業發展的建築規約(即發展落成限期)和其他要求均會於

賣地條款內訂明。 
 
 
問題 3 
就通風、綠化、建築物料、廣告燈箱及屏幕的意見，分別

回覆如下: 
 
通風及綠化 

 

核准總綱發展藍圖的擬議發展布局符合空氣流通的原則，

並提供適當的措施改善通風環境，包括提供東西向和南北

向的風道讓盛行風流通、階梯式的樓宇和平台設計以引導



向下的氣流及建築物後移以改善街道的通風。此外，該發

展項目的綠化覆蓋率為不少於 30%。 
 
為提升建築環境的質素和可持續性，屋宇署已制訂一套

《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下稱「該指引」)，以鼓勵提供樓

宇間距、樓宇後移及綠化上蓋面積。該指引載於《認可人

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下稱

《 作業備考 》) APP - 152。建築事務監督在審批新建築發

展項目時，會以有關項目有否遵從該指引，作為考慮豁免

或不須計算環保／適意設施及非強制性／非必要機房及設

備的總樓面面積及／或上蓋面積（總樓面面積寬免）的先

決條件。 
 
建築物料、廣告燈箱及屏幕 

 

發展商如以不納入總樓面面積和上蓋面積計算的玻璃幕牆

作為大廈外牆，玻璃幕牆的設計須符合《 作業備考 》APP -
  2 的準則，包括有關幕牆系統所採用的玻璃的外部反射率

的規定。 
 
根據《 作業備考 》APP-126「豎設招牌」規定，為盡量減

低招牌燈光裝置所引致的光滋擾和能源消耗，認可人士及

申請人應參考環境局、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聯合發出

的《戶外燈光裝置業界良好作業指引》。 
 
我們會密切注意市場情況，並考慮該用地特徵(包括地點、

地盤限制等)以及讓發展商可更靈活地回應市場情況等因素

就賣地條款作出合適的決定。 
 
 
 
 

-完- 



Question 1 and 2 
According to the approved South West Kowloo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K20/30,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Hong 
Kong West Kowloon Station and its topside development (“the topside 
development”) falls within an area zone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 (1)”.  The relevant Master Layout Plan (“approved MLP”) was 
approved by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on 7 May 2010.   According to the 
approved MLP, the topside development includes a podium with retail 
facilities and car park and three commercial towers.  The maximum 
building height of the three commercial towers would be 119.05mPD, 
99.85mPD and 84.4mPD respectively.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would 
adopt a stepped height profile descending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which would provide building height variations and  also preserve major 
views to the Kowloon ridgelines from the strategic vantage points. 
 
The approved MLP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for public inspection at the 
Planning Enquiry Counters of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The approved 
MLP is for reference only.  The final topside development is subject to 
the detailed design of the developer,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ease and Ordinances, e.g. Buildings Ordinance. 
 
According to the Chief Executive-in-Council’s decision in April 2008, 
the site for the topside development would not be granted to MTRCL and 
the site should be disposed of by the Gover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vailing land policy with due attention paid to ensuring proper 
integration with Hong Kong West Kowloon St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concerned site was included in the 2018-19 Land Sale Programme that 
was announced in March 2018.  Land sale details will be announced in 
due course.  Building covenant (the time limit to complete the 
development) and other requirements will be imposed in the land sale 
conditions. 
 
Question 3 
Regarding the comments on ventilation, greening, advertising light box 
and screen, our reply is provided below respectively : 
 
Ventilation and Greening  
The proposed layout as shown on the approved MLP compiles with the 
air ventilation principles and includes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improve 
air ventilation of the area, which include provision of breezeways on the 
east-west and north-south orientations to allow prevailing winds to flow 
through; the terraced design of the buildings and podium to direct 
downward air flows; and building setback to improve wind comfort at 



street level.  Besides, the green coverage of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would be not less than 30% of the site. 

To enhance qu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has developed a set of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 
Guidelines (SBD Guideline) to promote building separation, building set 
back and site coverage of greenery as promulgated in the Practice Note 
for Authorized Persons, Registered Structural Engineers and Registered 
Geotechnical Engineers (PNAP) APP-152. The Building Authority will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mpliance with the SBD Guidelines as 
promulgated in the PNAP APP-152, where applicable, as a pre-requisite 
in exempting or disregarding green / amenity features and non-mandatory 
/ non-essential plant rooms and services from gross floor area (GFA) 
and/or site coverage calculations (GFA concessions) in new building 
developments. 

Advertising light box and screen 
Where a developer proposes to install a curtain wall system to be non-
accountable for GFA and site coverage calculation, the design of the 
curtain wall system must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set out in PNAP 
APP-2, inter alia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external reflectance of the glass 
in the curtain wall system. 

According to PNAP APP-126 “Erection of Signboards”, to minimise light 
nuisance and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arising from the lighting of the 
signboards, the authorized person and the applicant are advised to make 
reference to the “Guidelines on Industry Best Practices for External 
Lighting Installations” jointly issued by the Environmental Bureau,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and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We would closely keep in view the market condition and would take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sit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site location, 
constraints, etc.) as well as the flexibility for the developer to respond the 
market need in deciding the appropriate land sale conditions.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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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 Key Elements

YMTW Depressed Roads, Viaducts, Landscaped Deck & 
Adits

YMTE Cut-and-Cover Tunnel, GRF Re-construction, 
Building Works, Access Shaft & Noise 
Enclosures/Barriers

CT Tunnels 

HMTS Access Shaft & Ground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HDC)

KTW Cut-and-Cover Tunnel, Underwater Tunnel, 
Access Shaft, Depressed Roads

KTE Viaducts, Roads, Underpasses, Footbridge & 
Adits

Contract Key Elements

BEM 3 Ventilation & 1 Administration Buildings,
Tunnel E&M,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TCSS

RMW Landscaping Works & Re-provisioning Buildings 



建議引入規管制度以推動街頭表演文化

就上述文件的建議，地政總署九龍西區地政處回覆如下： 

就建議的街頭表演文化政策，並不屬於地政總署的工作範

疇。 

地政總署 

九龍西區地政處

2018 年 9 月 14 日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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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引入規管制度以推動街頭表演文化

多謝油尖旺區議會余德寶議員、林健文議員及涂謹申議員就上述

標題事宜提呈文件，並要求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本署」）作出回應。

本署現就文件中提出的查詢及建議綜合回覆如下：

本署首要工作是保持公眾地方的環境衞生、潔淨街道及管理小販

活動。若街頭表演涉及非法擺賣活動或觸犯關乎公眾潔淨等規例，本

署會根據相關法例採取適當行動。本署人員在日常巡查時，如發現該

處有妨礙清掃街道工作的物品，署方會按情況採取適切行動。

食物環境衞生署

油尖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2018 年 9 月  

附件九



要 求 政 府 制 定 法 例 有 效 管 理 街 頭 表 演

多 謝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孔 昭 華 議 員 就 上 述 標 題 事 宜 提 呈 文 件 ， 並 要 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下 稱「 本 署 」）作 出 回 應 。 本 署 現 就 文 件 中 提 出 第 1
項 及 第 4 項 的 查 詢 綜 合 回 覆 如 下 ：  

本 署 十 分 關 注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一 帶 公 眾 地 方 的 街 頭 表 演 及 非 法 擺

賣 活 動 情 況 。 根 據 記 錄 ， 今 年 5月 至 9月 中 ， 本 署 共 接 獲 15宗 涉 及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一 帶 公 眾 地 方 有 關 街 頭 表 演 的 投 訴 。 自 旺 角 西 洋 菜 南 街 行

人 專 用 區 終 止 運 作 後 ， 本 署 已 加 派 人 手 在 平 日 及 週 末 加 强 巡 查 ， 並 沒

有 發 現 所 指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近 五 支 旗 杆 對 出 位 置 的 風 水 睇 相 攤 檔 及 地

攤 從 事 非 法 販 賣 活 動 ； 亦 未 有 發 現 垃 圾 堆 積 或 雜 物 放 置 行 人 道 上 妨 礙

潔 淨 工 作 的 情 況 。 過 去 兩 年 ， 本 署 就 上 述 地 點 無 牌 擺 賣 的 違 例 行 為 ，

共 提 出 27宗 檢 控 及 撿 走 6批 小 販 棄 置 物 品。若 街 頭 表 演 涉 及 非 法 擺 賣 活

動 或 觸 犯 關 乎 公 眾 潔 淨 等 規 例 ， 本 署 會 根 據 相 關 法 例 採 取 適 當 執 法 行

動 。

本 署 會 繼 續 留 意 上 述 地 點 的 情 況 及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 以 保 持 環 境 衞

生 及 遏 止 無 牌 擺 賣 活 動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油 尖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2018 年 9 月  



2016 至 2019 年度  

油尖旺區議會

第十八次會議

文件：街頭表演需正視   要求完善文化政策   重新研究設立「文化局」 

提交文件議員：黃舒明、黃建新、陳少棠、莊永燦

康文署回應：

1. 請各部門報告現時天星碼頭附近的街頭表演情況。

香港文化中心廣場不時有市民及遊客聚集並進行各式各樣的休閒

及自娛活動。自 8 月上旬以來，在文化中心廣場進行自娛活動的團

體數目有所增加，在周末期間一般會有約 10 項自娛活動。  

場地職員已加強巡邏，如發現相關活動發出的噪音或其行為對廣場

的租用人或其他使用者造成任何形式的滋擾、阻礙行人或緊急通道

影響公眾安全、或涉及任何金錢交易，康文署會根據《公眾衞生及

市政條例》（香港法例第 132 章）及《文娛中心規例》執行管理工

作，向相關人士作出勸喻、警告、甚至要求即時停止該活動。如有

需要，署方會通知相關執法部門到場協助。

2. 西洋菜街專用區結束後，政府有沒有就上次區議會文件中動議二，

要求增加表演場地予公眾作各類型表演作出研究？如有，結果為

何？

有關問題涉及整體規劃事宜，建議由民政事務局回應。

2018 年 9 月 24 日  

附件十



2016 至 2019 年度  

油尖旺區議會

第十八次會議

文件：要求政府制定法例有效管理街頭表演

提交文件議員：孔昭華

康文署回應：

1. 請問民政事務處、警方、食環署及康文署自本年 5 月討論旺角行人

專用區至今，共收到多少宗涉及尖沙咀天星碼頭及文化中心一帶街

頭表演造成通道阻塞及噪音滋擾的投訴? 當中共作出多少宗檢控?

 在 5 月下旬至 9 月 23 日期間，香港文化中心共接獲 9 宗廣場活動

造成噪音滋擾的投訴，署方接獲有關投訴後已向相關人士作出勸

喻、警告，並沒有作出檢控。另外，尖沙咀天星碼頭不屬於文化中

心的管轄範圍，署方未能提供相關數字。

2018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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